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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確保香港的公共行政公平和有效率，兼且問責開明，服務優良

使命

透過獨立、客觀及公正的調查，處理及解決因公營機構行政失當而引起的不滿和問題，以及提高公共行政的質素和水平，並促進行政公平

信念

•	以公正客觀的態度進行所有調查
•	勇於承擔責任，為市民、政府部門和機構提供便捷的服務
•	與市民、政府部門和機構溝通時尊重有禮及建立互信
•	維持正直和專業水平，切實履行公署各項職能



	本年度主要統計數字
	

	接到的投訴
	4,402

	透過電子方式或傳真
	79.2%

	透過郵件
	13.8%

	親親臨公署
	7%



	超標
	100%（目標：99%）
	申訴個案因超出公署職權範圍，
經初步評審後於15個工作天內結案

	超標
	91.1%（目標：80%）
	個案於3個月內完成調查或查訊後結案

	超標
	100%（目標：99%）
	複雜個案於6個月內完成調查或查訊後結案



	已完成的投訴個案
	4,664

	經評審後結案
	3,009

	經查訊後結案
	1,060

	經全面調查後結案
	40

	經調解後結案
	555

	
已完成的主動調查行動
	
8

	已處理涉及跨部門及機構協作的個案
	141

	提出的建議
	254

	接到的查詢
	8,211

	提出的觀點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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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導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正穩步邁向「由治及興」，特區政府亦集中力量振興經濟，驅動發展與革新，讓市民生活得更幸福和美滿；而我作為申訴專員則有責任帶領公署確保公共行政公平、有效、問責開明，以及協助進一步提高特區的公共管治水平。

策略性方向

為此，我在本報告年度4月1日履新後，制定並聚焦三個策略性方向：(1) 積極以調解方式有效和快速地處理市民的申訴；(2) 促進跨部門及跨機構的協作，提供高效優質的公共服務；以及(3) 在社會層面推動正面和積極的申訴文化。這三個策略性方向旨在提升公共行政質素，為市民帶來實際裨益，同時鼓勵政府和市民共同建設更穩定和諧、不斷進步的社會。

調解是極之有效的排解糾紛方法，可以促進申訴人與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攜手尋求雙方滿意的妥善解決方案。這種積極主動及非對立式的解決爭拗方法不但能迅速平息紛爭，同時能緩解社會上各種矛盾，增進和諧以至團結社會。公署會加大力度全方位推動調解，現時已經優先採用調解方式處理申訴個案，務求令事涉各方保持和諧關係，互相諒解，以達成對各方都有利的結果。無論從實際處理或法理考慮，不涉及或只涉及輕微行政失當的申訴個案均最適宜以調解方式處理。

公署的調解員全都訓練有素，有充足的實踐經驗，絕對能勝任中介人角色，啟發雙方坦誠和非對立的討論，以尋求解決方案為首要考慮。事涉各方透過協作澄清誤會，並探討各種可行的和解協議。以查訊或調查這類傳統方式處理申訴個案往往需時數月，但調解一般可以在數天，有時甚至一天內便可完成處理。我於2024年9月去信申訴專員職權範圍涵蓋的所有政府決策局、部門和公營機構的首長，推動他們更廣泛更積極地使用調解方式處理申訴個案，並邀請所有局、部門及機構任命一名調解協調人員，專責在決策局、部門或機構內推廣調解，並與公署的調解員保持聯絡，商討處理合適個案的事宜。決策局、部門和機構的反應相當正面。目前，
所有106個決策局、部門和公營機構已安排調解協調人員時刻與公署緊密聯繫和合作。

在本年度，公署在調解方面的成績卓越，令人十分鼓舞。我們以調解方式處理了555宗個案，佔已跟進個案的34%，幾近上年度的三倍，刷新了公署的記錄。

在積極採用調解的同時，公署亦致力推動跨部門及跨機構協作。我們實行了多項主動進取的措施，處理需要跨部門和跨公營機構相互協作的個案。這種積極協作、齊心合力的精神有助優化行政安排，顯著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從而增強市民大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以及達到市民所期望在「同一個政府」理念下得到全方位服務。在本年度，我們完成了三宗涉及跨部門及機構協作的主動調查行動及成功處理了141宗涉及跨部門及機構協作的個案。

此外，我們以年輕一代為重點對象，全力在社會層面宣揚「正面看申訴」的理念。這個策略性方向旨在推動全社會以正面態度提升公共行政水平的文化。我們亦鼓勵決策局、部門和公營機構以民為本，多聽多了解公眾關注的事宜，為加強互動及提升公共服務質素打穩基礎。公署就這方面的工作務實進取，不僅是為了回應和處理市民的申訴，更是為積極塑造政府多回應市民，市民多參與的和諧社會。在年度內，我們舉辦了13場大學、大專院校和中學講座，向學生和教職人員宣揚正面思維。為嘉許及鼓勵各方在「正面看申訴」作出的努力，我提出並實行向公職人員和申訴人發感謝信的做法。公署至今已向16個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發出共41封嘉許信，以及向申訴人致送了19張感謝狀，以表揚他們對改善公共行政的貢獻。

除了上述三個策略性方向，我繼續致力加深公眾對公署角色的認識，讓市民知道有獨立、客觀持平的申訴途徑。我們善用公署的網頁、社交媒體和其他方式宣傳公署的工作。本年度的申訴專員嘉許獎頒獎典禮於2024年10月順利舉行。除了三個大獎外，公署自2018年起頒發調解獎予積極採用調解並有出色表現的部門和機構。在本年度，我增設了「科技應用及創意獎」和「客戶服務獎」兩個新獎項，以表揚部門和機構主動運用最新科技並以創新方式提供服務，本着以人為本和事在人為的精神，為市民提供最到位的服務及解決難題。公署除了嘉許表現出色的部門和機構，亦向79名公職人員頒發個人獎項，表揚他們在服務市民方面的卓越表現和專業態度。

公署會繼續以全面調查和主動調查行動處理行政失當問題，加強職員培訓及知識管理，以鞏固及提升專業效能。我們亦更加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出席海外申訴專員機構舉辦的大型國際會議及研討會。

就國際事務方面，今年對公署來說是極具意義的一年。公署於2024年12月3日在香港舉辦了首次國際申訴專員高峰論壇（「IOS 2024」）。

IOS 2024約有140位來自六大洲約40個國家及地區的申訴專員和高級人員出席。高峰論壇以「承先啟後－申訴專員在轉變的世界中履行使命」為主題，我們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分別主持閉幕和開幕典禮。多位傑出演講者雲集論壇，包括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國家信訪局的高級領導、來自國際申訴專員協會和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等國際機構的重量級講者，以及其他申訴專員機構和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的代表。是次論壇涵蓋多個具啟發性的專題演講和座談討論。眾多嘉賓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聚首一堂，交流意見和經驗。

高峰論壇的閉幕禮暨公署成立35周年慶祝大會在愉快氣氛下圓滿結束。行政長官以榮譽主禮嘉賓身份主持閉幕禮暨慶祝大會，慶祝活動獲得熱烈支持，近230名嘉賓踴躍出席，當中除了約140名來港出席論壇的海外及內地參加者外，亦包括多名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高級政府官員、駐港領事、商會主席、本地專業和學術界人士等。

在行政長官的見證下，公署與來自五大洲八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國夏威夷州；南美洲的庫拉索；歐洲的斯洛伐克；亞洲的印尼、韓國和澳門；以及非洲的贊比亞，交換雙邊合作諒解備忘錄，承諾會推動相互合作和意見及經驗交流。國際申訴專員協會第一副理事長和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理事長以及數百名其他嘉賓亦一同見證這個重要時刻。簽署雙邊合作諒解備忘錄彰顯了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並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重要地位。

緊接高峰論壇暨慶祝大會，海外嘉賓於2024年12月4日參加了一系列精彩的文化觀光活動，包括參觀立法會及展城館、遊覽香港地質公園、中環半山新舊城區漫步、詠春拳鍛鍊體驗以及繽紛賽馬夜。這些活動展現了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的璀璨魅力，以及動感之都的超凡活力，為參加者帶來難忘的體驗。

主要數字

公署在本年度接到4,402宗涉及不同課題的申訴個案，並完成處理了4,664宗，當中3,009宗經評審後結案，以及1,655宗已跟進並結案。我們以全面調查方式完成處理40宗個案，並完成了八項主動調查行動，合共提出了254項改善公共行政的建議，較去年改善建議的總數增加了37%。

公署會在完成全面調查和主動調查行動後提出改善建議，藉以提升公共行政水平。這些建議能起改善和優化作用，對修正行政體制問題相當重要和有效，亦能提高整體服務質素。例如，救援和搶修人員更快到達現場處理緊急情況；使道路更安全；簡化申請程序、令公共資源更公平地分配等。然而，全面調查和主動調查行動需時數月才能完成。自2024年11月起，公署會對以初步查訊方式完成處理的個案提出觀點並作相關記錄，點出已實行的改善措施或可從速改善之處；這樣有利於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以及市民大眾。我希望可藉此鼓勵所有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就市民關注的問題更主動改善工作及實行補救措施，無需每次都以需時較長的調查方式處理個案。此做法自11月開始實行至今已有五個月，我們所提出的106項觀點均獲相關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接納。

感謝之言及未來發展方向

過去35年，公署一直本着無畏無私的精神，竭盡所能，秉持獨立、客觀及公正的原則，致力確保香港的公共行政公平高效，而香港在全球最安全，效率最高的宜居城市當中穩佔一席。我感謝公署全體人員努力不懈服務市民，各位專家顧問對公署工作的貢獻，所有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通力合作和配合，以及市民大眾的支持。我會繼續推動上述策略性方向，全力以赴，使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不斷提升。




陳積志
申訴專員
2025年3月31日



第一章
職能及權力

公署的角色
申訴專員公署根據香港法例第397章《申訴專員條例》（「《條例》」）成立，是專責監察香港特區的公共行政的獨立法定機構，角色包括：

調查有關行政失當1的申訴

辨識行政體制上的不足之處

建議補救和改善措施，解決市民的不滿，並改善公共行政

公署的職能
調查申訴事宜
調查由受屈人士提出，有關行政失當（包括違反《公開資料守則》（「《守則》」））的申訴

主動調查行動
就可能引致不公的行政失當問題，進行主動調查行動

調解
就不涉及或只涉及輕微的行政失當的申訴，優先以調解方式處理

調查對象限於《條例》附表1第1部及第2部所列的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所列機構，參見附錄1）

















註1.	行政失當在《條例》第2條中已有定義，指機構行政欠效率、拙劣或不妥善，包括不合理的行為；濫用權力或權能；不合理、不公平、欺壓、歧視或不當地偏頗的程序及拖延；無禮及不為他人着想的行動。



不受公署調查的事宜
•	申訴所涉機構不在《條例》附表1之列

•	申訴所涉機構列於《條例》附表1第2部但申訴事項與《守則》無關
•	與以下行動有關的申訴
–	保安、防衞或國際關係
–	行政長官親自作出的行動
–	行政長官行使權力赦免罪犯

–	政府頒授勳銜、獎賞或特權

–	法律程序或檢控決定
–	合約或商業交易
–	人事方面的事宜
–	有關施加或更改土地權益條款的決定
–	與《香港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有關的行動
–	香港警務處、香港輔助警察隊或廉政公署就防止及調查任何罪行而採取的行動

公署不得展開或繼續調查的申訴個案
•	申訴人對申訴事項已實際知悉超過24個月

•	申訴由匿名者提出
•	申訴人無從識別或下落不明
•	申訴並非由感到受屈的人士或適當代表提出

•	申訴人及申訴事項與香港並無任何關係

•	申訴人有權利根據法律程序提出上訴或尋求補救辦法
•	以前曾調查性質相近的申訴，而結果顯示並無行政失當之處
•	申訴關乎微不足道的事
•	申訴事屬瑣屑無聊、無理取鬧或非真誠作出

•	因其他理由而無須調查（例如︰缺乏表面證據、所涉機構正採取行動，或申訴人只是表達意見）



公署獲賦予的權力
•	斷定申訴是否妥當地提出
•	進行初步查訊以斷定是否展開調查

•	若符合公眾利益，展開或繼續調查已撤回的申訴
•	若雙方同意，以調解方式處理不涉及行政失當或只涉及輕微行政失當的申訴

•	向專員認為適當的人獲取資料、文件或物件並作出查詢
•	傳召任何人以獲取調查有關的證據，並可為此而監誓
•	進入及視察任何機構所佔用、管理或控制的任何處所
•	對申訴下結論，並提出建議
•	向所涉機構的首長作出調查報告；如適宜，亦可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

保密規定
•	專員及其屬下所有人員，以至於公署的顧問，均須遵守保密條文，不得披露任何有關申訴及調查的資料
•	專員可基於公眾利益，在不披露所涉人士身份的情況下就任何調查發表報告

罪行
任何人
•	無合法辯解而妨礙、阻撓或抗拒專員根據《條例》行使權力；

•	無合法辯解而不遵從專員根據《條例》作出的合法要求；或
•	於專員根據《條例》行使權力時，向其作出明知為虛假或不信為真的陳述，或以其他方式明知而誤導專員，

即屬犯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處理申訴流程圖
進行評審
以查訊或全面調查進行覆檢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接到申訴


書面（郵寄、傳真、電郵或網上表格）

親臨公署

是




申訴人要求重新評審
通知申訴人要求不獲接納


是
曾完成  詳盡覆檢 
申訴人要求覆檢
結案
監察建議的落實情況（如適用）
發出調解結果、查訊結果及觀點或調查報告及建議予申訴人及所涉機構
通知申訴人  公署的決定 
和解
足夠資料 
全面調查
深入調查 
查訊
查訊及審研機構的回應，查訊所得
調解
徵求雙方同意及進行調解  
申訴可跟進 
須更深入和全面調查
不涉及或只涉 及輕微行政失當 

第二章
主動調查行動

根據法例，申訴專員有權就可能引致不公的行政失當問題，主動展開調查行動。觸發我們展開主動調查行動的，主要是牽涉重大的公眾利益的課題，當中懷疑存在系統性的流弊，必須改善。

展開主動調查行動

在決定是否對某課題展開主動調查行動前，公署通常會進行初步查訊。若查訊結果顯示有需要作進一步研究，我們會展開主動調查行動。視乎情況，我們可無須先進行初步查訊，便直接展開主動調查行動。

一般而言，如決定就某課題展開主動調查行動，我們會作出公布並徵集公眾意見。進行主動調查行動時，公署會按照一貫做法向相關部門或機構索取資料，審核文件和檔案，亦會視乎主動調查行動課題的性質，進行實地視察及秘密偵查，以及決定是否邀請相關界別的人士及業內專家提供意見。

在展開主動調查行動時及總結有關調查前，公署通常會與所涉部門或機構的高層人員詳細討論我們的觀察所得及意見。這類交流有助澄清疑問及更深入地探討相關問題。

發表調查報告
申訴專員如認為將主動調查行動報告公布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可在新聞發布會或透過新聞公報發表調查行動報告，並上載到公署網站。

公署的主動調查行動並非每次都以有關部門或機構有嚴重行政失當為結論，而事涉部門或機構在公署進行調查行動期間可能已經採取了適當的補救或改善措施。無論如何，主動調查行動報告會交代公署的調查所得。



主動調查行動流程

考慮是否展開主動調查行動
決定展開主動調查行動

深入調查

終止個案
課題廣受社會關注或涉及重大公眾利益
就同類事情多次接到申訴 
已撤回或不能受理的申訴但可能涉及嚴重的行政失當 
有改善公共行政或改正系統性問題的空間
了解部門或機構已採取補救改善措施

正式通知所涉部門或機構的首長

向相關部門或機構索取資料 
邀請公眾提出意見

先進行初步查訊**
諮詢業界人士及業內專家 
向公眾宣布** 
· 新聞發布會
· 新聞公報
· 上載至公署網站

· 審研文件記錄

· 實地視察

· 與相關部門或機構高層人員會面

監察建議落實進度



· 要求相關部門或機構定期提交進度報告，直至所有建議充分落實
· 申訴專員若認為有關機構未有盡力落實建議，可向行政長官呈交報告 
邀請所涉部門或機構對報告初稿提供意見 
考慮及適當納入所涉部門或機構的意見 
敲定調查報告內容 
發表調查報告** 



· 新聞發布會
· 新聞公報
· 上載最新調查報告至公署網站
改善民生 
· 提供公署觀察所得及意見 
· 向所涉部門或機構提出改善建議 
**  專員如認為情況適宜，可考慮進行

提升公共行政






本年度，公署完成了八項主動調查行動，當中六項的調查結果已於新聞發布會上公布，其餘兩項則透過新聞公報發表，而最新的主動調查行動報告已上載公署網頁。一如以往，相關部門和機構對公署提出的所有建議均作出積極和正面的回應，且經常在公署尚未完成調查行動前已主動採取適當改善措施。

在2024/25年度，

	公署完成了
	
8 項主動調查行動


	當中，公署提出了
	
148 項建議






在年度內完成的主動調查行動開列如下。

政府對建造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監管 (DI/464)

近年建造業工程屢有發生致命工業意外，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在公署展開主動調查行動期間，現屆政府積極採取多項改善措施，公署表示讚賞。雖然如此，鑑於建造業工業意外仍不時發生，政府當局的監管工作絕對不能鬆懈，以保障工人及市民的安全。

公署調查發現，在多宗涉及高風險作業（如竹棚架、吊運等）的個案，「合資格人士」未有妥善檢查裝置或機械便簽署指定表格確認安全，甚至預先簽署表格，或未有作出任何檢查便輕率簽署表格，完全罔顧工人和大眾安全，干犯者必須受到法律制裁。此外，建造業因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職安健」）法例而罪成者，過往法庭判罰的阻嚇力明顯不足。公署欣悉，於2023年4月28日生效的《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大幅增加違反職安健法例的罰則及延長檢控時限。鑑於新罰則的實施時間尚短，勞工處應適時進行系統性分析，檢視處方的檢控工作及定罪個案的法庭判罰。

公署調查亦發現，屋宇署多年來遺漏處理勞工處轉介的個案，以考慮是否對違反職安健法例並已定罪的承建商進行紀律處分。在2011年至2021年期間，屋宇署只曾就一宗個案向承建商採取紀律處分，而該個案由致命事故發生至完成紀律處分，歷時逾六年，顯示紀律處分程序冗長和失效。

另一方面，數據顯示，工務工程的工地安全表現顯然較整體建造業為佳，這絕非僥倖，實是監管之功。雖然如此，公署認為仍有可盡善之處。經審研多個發生致命工業意外的工務工程項目，公署雖未有發現現時工務工程的標書評審出現「價低者得」的系統性情況，但投標者過往的工地安全表現未能獲充分考慮，原因是工地安全有關的評分項目所佔分額不高，而投標者之間的分數差異輕微，難以影響整體評審結果。

公署就九大範疇提出共40項改善建議，包括勞工處應研究就各種高風險作業制訂「檢查清單」範本、全面檢視「合資格人士」備存檢查記錄的規定、長遠而言研究建立電子平台供承建商及「合資格人士」上載檢查記錄及表格，方便監察及抽查；屋宇署應加快處理過往被遺漏的個案，盡快將當中獲確立需展開紀律處分程序的個案轉介承建商紀律委員會、盡快完成修訂《建築物條例》，優化紀律處分制度；以及發展局應繼續適時檢討工務工程標書評審制度，確保只有安全表現水平達到標準的承建商才能夠投得項目等。

當局打擊濫用公屋資源的工作 	(DI/468)

現屆政府在打擊濫用公屋的工作上不遺餘力，不斷推出優化措施，取得顯著成效，值得社會肯定和表揚。但本着「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施政精神，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和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在打擊濫用公屋的行政工作方面仍可更臻完善，以確保打濫的工作能夠更精準、更全面和更有效。

公署提出共31項改善建議，涵蓋房協「富戶政策」的適用範圍、以及房委會和房協「與入息和資產申報相關」和「與住用情況相關」的濫用公屋行為的偵測工作、周期性家訪、探討在懲罰濫用公屋的租戶方面增強阻嚇性等多方面。

具體建議包括房委會及房協應提醒屋邨辦事處人員嚴謹審核租戶在申報表上所填寫的資料；檢討周期性家訪的安排；探討是否可以加重懲罰濫用公屋的租戶；考慮制定為物管公司及護衞服務承辦商個別職員的獎勵計劃；透過與土地註冊處建立的「資料比較及核對機制」，在核實公屋編配資格前就每宗公屋申請進行查冊，嚴格審查公屋申請者是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並在公屋申請者輪候期間，隨機抽選一些個案作深入調查，從源頭堵截濫用公屋人士等。另外，房委會應探究如何在檢控時效內發現並搜集到足夠證據作出檢控；房協應探討盡早將「富戶政策」涵蓋所有出租屋邨的租戶，以及考慮效法房委會，與社會福利署協商建立通報機制，以更全面掌握租戶的情況等。
當局收回、翻新及重新編配公屋單位的安排 	(DI/473)

房屋署及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每年因不同原因收回不少公屋單位，例如租戶在私人市場購買物業、購置資助出售房屋、遷入安老院舍、不幸離世或其他原因而自願退回單位等。有效率地收回及翻新公屋單位，以及盡早作出編配，有助縮短公屋申請者的輪候時間。在公署展開主動調查行動後，房屋署主動採取多項優化措施，公署肯定部門的工作。另一方面，房屋署及房協翻新公屋單位以再作編配的工序、收回單位的流程、就前租戶遺留在單位的物品的處理方法，以及相關配套措施等仍有改善空間。

公署提出共19項改善建議，包括房屋署應研究優化在「遷出通知書」所訂期限屆滿後單位仍未騰空交回的程序；房協應研究縮短現時收回單位後14天內發出翻新工程單的安排，以及檢討處理翻新空置單位的流程及標準；房屋署及房協應研究在可行情況下為單位收回後至再推出編配訂定目標、優化電腦系統的數據收集及分析功能、修訂有關獨居租戶離世後收回單位的工作指引，並加強職員培訓等。

房屋署對公共屋邨的管理：違例泊車 	(DI/478)

部分公共屋邨內個別道路因受地理和環境所限而未能安裝車輛閘機系統，以致車輛違泊的情況存在實際執管困難，在辦公時間外更為嚴重。公署實地視察發現，多條公共屋邨於晚間長期有多輛違泊車輛，部分更有可能影響緊急救援車輛。公署認為，情況並不理想。然而，從友愛邨在公署展開主動調查行動後的情況可見，加強執管的確有助改善違泊情況。綜合而言，公署認為房屋署處理違例泊車須作出改善，特別需要加大力度打擊在緊急車輛通道違泊的車輛，以減低安全隱患。

公署向房屋署提出共12項改善建議，包括繼續密切監察公共屋邨的違泊情況；加大力度打擊違泊黑點；對在緊急車輛通道違泊的車輛即時採取執管和掃蕩行動；加強監察承辦商的跟進工作；適時檢討應用新科技管理違泊的效用及試行結果，積極擴展至更多公共屋邨試行；檢視現有人手應付執管工作所需；加強對駕駛人士的宣傳和教育等。

運輸署有關駕駛考試的安排 	(DI/469)

近年市民對駕駛考試的需求不斷增加，部分較熱門的非商用車輛駕駛考試項目的輪候時間曾長達接近一年。公署調查發現，運輸署提供駕駛考試（特別是路試）數量不足以滿足需求。此外，路試的上訴個案數目亦呈上升趨勢，反映市民對路試安排不滿有所增加；亦有市民質疑該署禁止以考試車輛上的行車記錄儀記錄駕駛考試過程的決定和理據。

公署向運輸署提出共12項改善建議，包括優化考牌主任「報到值勤安排」，並研究透過靈活調配人力資源及增加考試場地，增加路試數目；考慮恢復為非商用車輛路試訂定服務承諾；為考牌主任於路試期間即時撰寫備註的工作制訂指引；檢討禁止路試進行攝錄的安排；長遠而言，進一步探討能否利用高科技（如電子考核系統）協助考牌主任評核考生的路試表現等。

政府提供辦理先人過世手續相關的公共服務 	(DI/472)

與先人過世相關的手續牽涉到不同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包括死亡登記、殮房服務、火化或土葬服務等。替先人辦理身後事的市民需要耗用不少時間和心力，同時要處理失去摯親的傷痛，過程並不容易。若政府當局能優化上述服務資訊的發布工作、適度簡化相關程序的安排，並將死亡登記及相關申請流程電子化或自助化，可大大減輕家屬辦理先人身後事繁瑣手續的實際及心理負擔，並同時提高工作效率。

在公署開展此項主動調查行動後，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在2024年11月推出「身後事專題網站」，集中提供有關綠色殯葬以及與食環署提供相關的服務資訊。公署建議，其他相關部門及機構，包括入境事務處、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等，應以食環署牽頭設立的網上平台作為基礎，研究進一步設立一個真正跨部門的一站式專題網站，並附設相關電子服務申請，利便家屬更快捷地完成相關流程，免除他們需親身前往不同部門辦事處申請及辦理各項服務所帶來的不便。

公署提出共十項改善建議，除上述外，亦包括研究就先人過世手續相關的公共服務制定危急應變機制，並為員工定期提供培訓，以應付突發或重大事故；因應本港人口增長及高齡化，不時檢視並考慮研究增加殮房遺體貯存裝置等。



規劃署和地政總署對土地違例發展的執管 (DI/470)

常見違反《城市規劃條例》的發展（「違例發展」），涉及在新界鄉郊土地違規進行填塘或填土，從而將土地作貯物、工場和泊車等用途。綜合調查所得，公署認為，規劃署及地政總署已按其職能及法例賦予的權力跟進違例發展個案，但在執管流程及力度上仍有進步空間。

其中，就重複違規個案，規劃署的現行做法對部分冥頑不靈的重犯者而言，欠缺阻嚇力。至於涉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違例發展，當個案同時涉及優先和非優先處理類別的情況時，地政總署的現行指引對如何判斷個案整體應屬優先還是非優先處理類別欠清晰。亦有個案顯示，該署未有適時完成處理屬優先處理類別的個案。

另一方面，公署成功推動跨部門協作，規劃署及地政總署在這項主動調查行動進行期間，成立一個由兩署副署長共同主持的合作小組及推出先導計劃，選定兩個涉及私人農地的大規模違例發展採取聯合執管行動。

公署提出共16項改善建議，包括規劃署應研究在釐定法定通知書的遵辦期限時納入更多考慮因素，以遞減方式縮短遵辦期限，藉此增加違規者的違規成本；地政總署應全面檢視現有指引、設立監察機制，並加強職員培訓；以及規劃署和地政總署應為違例發展個案設立資料庫，以利便跨部門的情報分享和執管工作，以及就高風險地點訂立針對性的措施，防患於未然等。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處理單車租賃服務營辦商的單車阻塞通道問題 	(DI/47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部分場地附設由營辦商提供的單車租賃服務，該署經公開招標程序批出單車租賃服務的業務許可證（「許可證」）。許可證的合約條款列明不可將單車及與單車租賃業務相關的物品存放在許可範圍外，但公署調查發現，營辦商違規將單車擺放在許可範圍外的情況普遍。康文署雖一直有跟進，但未有根據合約條款採取果斷的執管行動，該署對營辦商的執管機制亦欠缺一致標準。

此外，公署認為，康文署應檢視營辦商存放及展示單車的安排，如認為單車亭的空間或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會令營辦商的經營遇上困難，應研究可否容許營辦商在符合規定的情況下使用許可範圍外的地方擺放單車。

公署向康文署提出共八項改善建議，包括加強對單車租賃服務營辦商的監察，對違規行為採取果斷的執管行動；加強職員就許可證合約條款及執行程序的培訓；研究優化執管機制及相關指引，以更有效率地及更公平地按一致的標準進行執管工作；以及考慮修訂日後的許可證的合約條款，適當地將單車亭外的地方納入為合約所訂明的許可範圍，以完善管理等。

在未來數年，公署會繼續致力透過主動調查行動改善公共行政及改善民生。其中，公署會以系列形式有序地展開多個主動調查行動，務求就相類問題取得系統性的改善。正如本年度完成了的三項有關房屋署對公共屋邨管理的主動調查行動（即上文第2、3和4項行動），便是一個相關系列。

公署正在進行的主動調查行動如下：

	支援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暫託服務（關注有需要人士系列）

	非法棄置建築廢物問題及「好好斗」回收服務（處理路邊棄置廢物系列）

	政府的防治山泥傾瀉工作及對政府斜坡的管理（山泥傾瀉及斜坡安全系列）

	政府對斜坡維修責任的鑑別及對私人斜坡的風險管理（山泥傾瀉及斜坡安全系列）

	當局就打擊殘虐動物及保障動物權益的工作（良好動物管理系列）

	房屋署對公共屋邨的管理：冷氣機滴水（公共屋邨管理系列）




註.	公署會不時檢視已展開的主動調查行動，當中會考慮相關因素，包括公署認為所涉部門或機構有否已經採取適切的改善措施、是否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公署正進行的各項主動調查行動的優次，以及公署的資源運用等，考慮是否繼續進行。



第三章
申訴

整體申訴及查詢
在2024/25年度，我們共收到4,402宗申訴，與上年度相若。

	接到的申訴
	4,402

	已完成的申訴
	4,664

	接到的查詢
	8,211



連同由上年度轉入的582宗申訴個案，公署在本年度須處理共4,984宗申訴，並完成了當中的4,664宗，320宗將會在下年度處理。


已完成處理的申訴

我們在本年度完成處理4,664宗申訴個案，佔整年須處理個案總數的93.6%。

在已完成處理的申訴當中，有1,655宗是已跟進並結案，在公署積極推動下，當中以調解方式處理的個案數目較上年度大幅增加，佔已跟進個案的33.5%；其餘3,009宗個案經評審後結案。

已跟進並結案的個案的處理方式如下：

	1,060
(64.1%)
	40
(2.4%)
	555
(33.5%)
	1,655
(100%)

	查訊

	全面調查

	調解

	已跟進並結案的
申訴個案總計




其餘的個案（3,009宗）經評審後結案，當中包括申訴缺乏充分理據（1,805宗，或60%），或超出公署的法定職權範圍（1,204宗，或40%）。

詳細個案數字請參閱附錄3。

按機構排列的申訴個案數字，載於附錄4。



提出申訴的方式

	78.2%
	13.8%
	7%
	1%

	電子方式
（包括電郵和經由公署網站）
	郵寄

	親臨公署

	傳真





申訴的主要原因

根據申訴人所提出的指稱作統計，市民作出申訴的五大原因如下：

	45.6%
	14.8%
	13.4%
	9.3%
	4.3%

	出錯、意見或決定錯誤

	延誤或沒有
採取行動
	監管不力

	沒有回應投訴

	職員態度





同類主題申訴

公署不時會收到由不同申訴人就類同事宜提出的申訴，而該些申訴的內容亦大致相近。公署會將該些申訴歸類為同類主題申訴。在本年度，公署接到60宗的同類主題申訴，涉及七個不同的主題，主要包括：

•	未有就設立某設施充分諮詢居民意見（18宗）

•	反對某道路興建計劃（16宗）

•	要求全力跟進某宗涉嫌虐待動物個案（14宗）

查訊及全面調查

查訊

《條例》訂明，申訴專員如認為適當，可先進行「初步查訊」，以決定應否就申訴展開全面調查。考慮到申訴人的利益，我們以這種較快捷的初步查訊方式處理一般性質的申訴個案，而不一定進行需時較長的全面調查。我們把這種處理方式歸納為「查訊」。

在1,060宗以查訊方式結案的個案中，我們在159宗（佔15%）中發現事涉機構有不足之處。有關以查訊方式結案的申訴個案的詳細統計數字，載於附錄5。

自2024年11月起，公署會對以查訊方式完成的個案提出觀點（詳情見第五章）。

全面調查

申訴個案如較為複雜、涉及原則性問題、嚴重行政失當、極不公平的情況、行政體制上的流弊或程序上的缺失，或公署認為有必要對個案作更深入和全面的調查，我們會展開全面調查。



在本報告年度，申訴專員以全面調查方式結案的申訴個案共有40宗，結果如下：


	經全面調查結案的申訴個案結果

	42.5%
	30.0%
	15.0%
	12.5%

	不成立
	部分成立
	成立
	申訴不成立，
但機構另有缺失



上圖顯示，經全面調查結案的申訴個案中，佔57.5%的結論是「成立」、「部分成立」或「申訴不成立，但機構另有缺失」。

	經全面調查後確定的主要行政失當類別

	26.9%
	26.9%
	19.2%
	11.5%
	7.7%

	出錯，意見或決定錯誤

	延誤或沒有採取行動

	監管不力

	沒有回應投訴

	不按程序辦事




公署在完成全面調查後，會因應調查所得向相關部門或機構提出改善建議，進一步提升公共行政質素。

以一宗有關水務署的申訴個案為例，申訴人於終止其供水帳戶後一年多，始獲通知其單位和隔鄰單位的水錶於數年前的更換水錶工程中錯調，申訴人因而須繳付數千元的調整水費。公署的調查發現水務署在錯調水錶及帳戶跟進方面均有失誤，並欣悉該署已主動要求所有職員在更換水錶後加強查核相關文件及改善跟進投訴個案的監管機制。公署亦建議該署修訂部門指引，指示人員須於指定時限內書面通知因水錶錯調而受影響的用戶。

此外，公署在兩宗關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場地食肆招標過程申訴個案的調查中，發現康文署內部溝通不足，在告知申訴人競投不成功，並在申訴人按康文署職員指示還原相關營業處所後，旋即向申訴人表示接納其投標價，令申訴人無所適從；以及該署在向競標者提供有關投標時序等資訊方面有改善空間。公署建議康文署加強相關職員培訓、採取措施改善內部溝通及提示職員日後就招標事宜進行商議時應有的程序及需注意的事項，以及增加有關投標資訊的透明度，免生誤會。

而在一宗有關郵政署的申訴個案中，申訴人收到郵政署短訊，指該署預計於某日下午派遞包裹，但最終申訴人未有收到。他致電郵政署查詢，職員卻表示郵差曾到戶派遞但不成功。申訴人指事涉職員說謊。公署調查發現，申訴人的收件地址為沒有獨立大門或門鐘的分間房間（俗稱「劏房」），郵差一般會發出領取郵件通知卡，通知收件人到郵政署取件，而不會安排上門派遞。然而，郵政署的電腦系統缺乏合適的選項，事涉郵差只能揀選派遞結果為「未能成功派遞」，以致事涉職員錯誤地回答申訴人曾到戶派遞。公署建議郵政署於派遞前發短訊告知收件人其地址不屬「可到戶派遞的地址」，並提供熱線讓收件人聯絡郵政局安排到戶派遞，以及盡快在電腦系統增設合適選項。

在2024/25年度，公署在全面調查報告中合共提出了106項建議，所有建議均獲所涉部門或機構接納並同意落實。

經全面調查後結案的個案索引載於附錄6。

重新評審個案及覆檢個案

在年度內，公署重新評審了197宗個案，其後就當中85宗個案重新展開查訊。此外，我們覆檢了53宗個案，並維持所有個案原來的決定。



2024/25年度履行服務承諾的統計數字

在本年度，我們在處理查詢、申訴、重新評審和覆檢均已全部超標完成。

	申訴
	服務標準
	承諾指標
	達標率

	認收申訴個案
	5個工作天內
	99%
	100%（超標）

	超出公署職權範圍，經初步評審後結案的
申訴個案

	10個工作天內
	90%
	99.9%（超標）

	
	15個工作天內
	99%
	100%（超標）

	完成申訴個案

	3個月內
	80%
	91.1%（超標）

	
	6個月內
	99%
	100%（超標）



	查詢

	服務標準

	承諾指標

	達標率


	答覆書面查詢

	5個工作天內
	95%
	100%（超標）

	
	10個工作天內
	99%
	100%（超標）



	重新評審和覆檢申訴
	服務標準
	承諾指標
	達標率

	完成重新評審個案

	1個月內
	95%
	99.5%（超標）

	
	2個月內
	99%
	100%（超標）

	完成覆檢申訴個案

	3個月內
	70%
	86.8%（超標）

	
	6個月內

	90%

	100%（超標）(exceed target)



司法覆核

申訴人如不滿意公署的決定，除了可要求公署覆檢其個案外，亦可入稟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在本報告年度，沒有申訴人就公署處理申訴個案的決定入稟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第四章
調解

全力推動以調解方式處理市民大眾的申訴是公署的重要策略性方向，藉以迅速回應市民的訴求及改善公共行政，緩解市民的不滿，化解社會矛盾和怨氣，凝聚各方力量，全社會合力拼經濟改善民生。

市民向公署求助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公署解決他們的切身問題，而調解是最直接最快速解決一般困擾市民的煩惱的好方法。同時，調解亦是法、理、情三者兼備的一個申訴處理手法。法律上，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的第11B條，公署在考慮有關求助後，如認為當中不涉及行政失當，或只涉及輕微的行政失當，可決定以調解方式處理該求助。在理方面，調解鼓勵申訴方與被申訴方積極合作解決問題，促進雙贏局面。在情方面，求助人透過調解可以充分表達他的煩惱、困擾、感受和關注，有助安撫求助人的情緒和促進雙方和解。

如公署認為個案只涉及輕微或沒有行政失當，公署將首先考慮以調解作為處理個案的模式。另外，所有公署涵蓋的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均已應公署的邀請任命一名調解協調員，處理公署認為適宜調解的求助個案。

何謂調解
調解是非常有效的排解糾紛方法，促使申訴人與部門和機構攜手尋求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可以快捷及平和地解決不涉及或只涉及輕微行政失當的申訴個案。


	調解的好處

	
快捷
	
非對立
	
解決爭議為本

	
達致雙贏
	
讓事涉各方保持和諧關係
	緩解社會上各種矛盾
有利團結社會



	調解程序

	
揀選適合以調解方式
處理的個案
	先徵求申訴人和所涉部
門或機構同意自願參與


	
以面談或電話形式進行調解
	
討論問題並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案

	
成功達成雙方均接受的
和解協議

	
或
	調解若不成功，另派個案主任重新審研申訴內容和跟進





推動調解工作

申訴專員本人在公署大力推動調解工作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鼓勵調查人員接受調解培訓並全資資助人員的培訓費用。現時，公署所有調查人員均已接受基本調解培訓，80%已完成深造課程，其中四位(8%)更已取得專業資格。公署亦把調解作為人員基本能力要求，並在考慮人員晉升或續約時重視在調解工作的表現。

調解工作的成績

在申訴專員的大力推動下和公署人員通力合作，公署本年度的調解工作取得史無前例的成績，成功調解了555宗申訴，接近上年度的三倍，佔已跟進個案的33.5%，刷新了記錄。

	最多成功調解個案的五個部門和機構（2024/25年度）

	99 (17.8%)
	74 (13.3%)
	72 (13.0%)
	66 (11.9%)
	47 (8.5%)

	房屋署
	運輸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屋宇署



調解有助迅速並圓滿地解決申訴人的困擾和申訴。在2024/25年度，以調解方式結案的申訴個案平均僅需時10.87天。


調解個案摘錄
公署積極推動調解，從而化解社會矛盾和怨氣，鼓勵各部門和機構攜手為市民提供更優良的服務，增加市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個案1：彈性處理，恢復和諧－食物環境衞生署彈性處理紀念花園撒灰申請

求助事項

求助人希望將他過世的母親的骨灰撒在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的紀念花園，但按食環署規定，如紀念花園撒灰申請的申請人並非「領取骨灰許可證」持證人，申請人須提交持證人的書面授權。由於相關「領取骨灰許可證」持證人身在海外，故此求助人未能提供授權書正本。求助人希望食環署接受其授權書的電子版本，好讓他能盡快將母親的骨灰撒在紀念花園，故向公署尋求協助。

公署調解成果

透過公署的調解，食環署馬上審視求助人的個案，並決定彈性處理事件。食環署透過通訊軟件與相關「領取骨灰許可證」持證人確認已授權求助人提交撒灰申請，因此求助人無須提交授權書正本，並加快審批求助人的申請，最終求助人的申請快速獲批，順利將母親的骨灰撒在紀念花園。

上述個案顯示部門可以因應個別情況，靈活地處理市民的申請和訴求，令市民更滿意政府的服務，一舉多得。



個案2：應民所急，釋民所憂－地政總署着眼市民所急加快處理塌樹隱患

求助事項

求助人一直非常關注在其村屋附近的政府土地上的樹木狀況，特別是在他屋旁的一棵大樹，不單止越長越高，生長角度更不斷傾斜。求助人擔心終有一天那棵樹抵受不到風雨的考驗突然倒塌，引致人命傷亡。因此，多年來他每年在風季來臨前，致電1823要求政府跟進那棵危樹。但數年來，他不斷催促，但一直未察覺政府有派員到場處理，1823曾回覆他指地政總署會安排實地視察，但是仍未見有實際行動。由於問題一直未得到解決，求助人越來越焦急，於是向公署求助。

公署調解成果

公署理解求助人多年的擔憂，明白到過往不時有樹木倒塌造成人命傷亡，為免不幸事件再次發生，便建議透過調解方式處理，好讓求助人和地政總署直接溝通，加快解決問題。

地政總署解釋憑藉求助人向1823提交的資料，經評估後，認為那棵樹未有倒塌風險的跡象，鑑於政府土地上樹木眾多，他們會按風險程度順序處理，因此未有即時派員到場視察有關樹木。

經公署調解員的協助及疏導下，地政總署明白到要解決今次事件，不是簡單的「高危」或「不高危」，絕對的「對」，還是「錯」的問題，而是需要先應民所憂。因此，他們透過公署向求助人承諾會於一星期內完成該棵大樹的護養工作，釋除求助人多年以來的憂慮。

上述個案顯示部門或機構應主動與市民溝通，聆聽和及時回應市民所急，積極化解他們的憂慮，解決日常實際問題。


個案3：設身處地，應民所需－郵政署迅速處理失物認領 失主煩惱迎刃而解

求助事項

求助人在街上遺失銀包，翌日獲好心街坊告知已把他的銀包投進郵筒內，求助人於是立即聯絡郵政局要求取回失物。然而，根據郵政局處理失物的程序，職員無權把失物直接交還失主，只能將失物交由香港警務處（「警務處」）處理，並請求助人先向警務處報失，以便聯絡他認領失物。

求助人不解郵政局已確認他是失主身份後仍不可以直接歸還失物，認為他們的作風官僚，處理失物的程序亦不合理，故向公署求助。

公署調解成果

公署了解求助人的個案後，立即聯絡郵政署，希望透過調解方式簡單、快捷處理事件。郵政署檢視個案後得悉求助人的銀包已交給警務處，便隨即聯絡警務處，協助求助人即日取回銀包。調解期間，郵政局向求助人解釋職員是按既定程序處理失物，但同意可在諮詢警務處後研究檢討及如何改善有關程序。

求助人非常滿意他領取失物的要求藉公署的調解獲迅速解決，並期望郵政署可盡快改善處理失物的程序。



個案4：促進正向溝通，共建人牛共融社區－漁農自然護理署承諾會妥善照料被捕捉的牛隻

求助事項

隨着城市發展，新界有不少以往輔助耕種有功有勞的牛隻「功成身退」，在郊野地區繼續自然生活。早前，部分長期生活在某鄉村的流浪牛隻沿着馬路走到多人地區，惹來個別居民指牠們造成滋擾。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於是在事涉鄉村一帶展開捕捉流浪牛行動，因而引起關注動物權益的「牛義工」們不滿。有「牛義工」向公署提出申訴，質疑該署捕捉牛隻的理據，並擔心該署未有善待被捕捉的牛隻。公署審研個案後，認為促進正向溝通是化解是次矛盾的關鍵，於是嘗試為「牛義工」和漁護署進行調解。

公署調解成果

調解過程中，公署向漁護署轉達「牛義工」的憂慮和疑問，好讓該署能夠聚焦回應。漁護署解釋不是單單因為有人提出投訴便立即採取捕捉行動，而是考慮到流浪牛走到馬路或人多地區，有機會引發人車牛衝突，甚至影響牛隻自身、市民及交通安全。該署亦承諾會妥善照料被捕捉的牛隻，包括密切留意牛隻的健康狀況及提供醫療和足夠食物和活動空間，並且願意在可行範圍內配合協助事涉鄉村尋覓合適地點安置牛隻，長遠解決問題。

「牛義工」表示接受漁護署的解釋，亦欣然在公署的調解下，其關注和疑慮能充分反映給部門，並獲得正面回應。


個案5：從市民角度多想一步，尋找廁所臭味來源－房屋署主動跟進 希望盡快徹底解決臭味問題

求助事項

求助人的公屋單位廁所長期發出臭味，她多次向房屋署提出申訴，但房屋署職員每次巡視時都沒有發現異味。問題一直持續未得到解決，求助人大受困擾，認為房屋署沒有妥善跟進，因此向公署求助。

公署調解成果

公署收到求助後，首先向求助人詳細了解單位散發臭味的位置、時間，以及屋內衞生情況等細節，其後再向房屋署了解職員巡視的方式。房屋署表示已替求助人更換廁所隔氣，負責職員亦曾到其上下層單位巡視，均沒發現異味和衞生問題，因而認為臭味問題已經解決。

公署留意到求助人曾提及每當她或家人關上廁所門和使用抽氣扇時，臭味就會變得明顯。公署於是建議房屋署職員模擬求助人的實際使用情況再作檢查，尋找臭味源頭。房屋署其後亦主動為求助人更換單位外牆的喉管，繼續跟進情況，希望盡快徹底解決臭味問題。

經過公署的調解，房屋署和求助人之間的溝通得以重新建立。這次調解行動亦促使房屋署日後在處理市民求助時，職員會設身處地及從多角度思考不同的方案，積極採取合適措施解決問題。



個案6：改善溝通，回應市民就強制驗樓計劃的疑問－屋宇署承諾會按現行政策行事

求助事項

求助人要求屋宇署提供全港「三無大廈」的數目、它們在「強制驗樓計劃」樓宇評分制度下的最高及最低分數，以及某幢樓宇的評分。屋宇署回覆指沒有備存全港「三無大廈」的數目，並指樓宇評分資料屬該署諮詢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故拒絕披露。求助人並不同意屋宇署拒絕的理由，故向公署求助。

公署調解成果

公署調解員細心聆聽求助人的陳述後，發現他索取資料的目的，原來是擔心屋宇署沒有按「強制驗樓計劃」的政策行事。在公署的協調下，屋宇署承諾會按現行政策行事，包括揀選合適的樓宇發出「強制驗樓通知」。求助人接納屋宇署的解釋及跟進，亦非常滿意其疑慮藉公署的調解獲得正面回應。

用者的正面回饋
調解成功後，公署會以問卷調查方式邀請申訴人及參與部門和機構分享對公署調解服務的意見。在本年度，逾97%交回問卷的申訴人及參與部門和機構表示滿意公署的調解服務及逾98%表示滿意公署調解員的表現。部分評語摘錄如下：

「感謝公署的調解服務，使到有關個案可順利和有效解決。」

「貴署人員十分專業及迅速處理個案。」

「與市民大眾溝通是公共事務重要的一環，公署致力改善香港的公共行政，從獨立、客觀、公正的態度協助市民大眾解決困難，積極提倡溝通及協商，並提供適切協助，值得稱讚。以調解方式去處理申訴是實際可行的方法，可以增進溝通及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感謝及表揚申訴專員公署迅速及專業地為民解困，成功向香港郵政調解及爭取將信箱位置合理地遷移至本村範圍。過程中有效率協調及安排促成多個部門參與搬遷及派遞之安排，包括地政署、民政署、漁護署及郵政署，成功地將問題解決，實在感激萬分。謹代表本村村民衷心感激貴署的幫忙。」

“Good communication, good articulation of the case, very clinical in handling, and well manner on the phone” and “professional, efficient, systemic, disciplined.”

「調解員確切掌握申訴人的訴求及意見，以致部門能精準地向申訴人解釋個案進度及作出跟進安排，達致今次調解。」

「處事快、公平、公正、萬分欣賞，感謝協助。」

“This approach is good.”

「本處感謝貴署調解員的專業表現，一直積極與申訴人以電話跟進此個案，並且最終達成雙方接受的協議。」

“The 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d by your Office acts as a bridge conveying comment/feedbacks between the complainant and our Department, which is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way of communication in addressing complainant’s concerns. Therefore,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the mediation service will be applicable to all cases.”

「公署提供的調解服務能夠更有效率地協助部門和申訴人溝通，從而解決問題，並能有效減省公署及部門在處理個案及回覆申訴人所需的時間，值得大力推廣和支持。」



調解獎
公署自2018年起在申訴專員嘉許獎計劃下增設調解獎，以表揚致力參與調解及表現卓越的機構。

	2018 – 房屋署
積極回應公署提出以調解方式處理個案的建議。

	2019 – 食物環境衞生署
採取務實態度，與申訴人探討解決問題的雙贏方案。

	2020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迅速回應申訴人關注的事項，亦提出務實及具建設性的方案以解決申訴。

	2021 –屋宇署
以清晰淺白的用語向申訴人解釋其執法政策、程序，以至實地視察技術的細節，從而消除誤會及爭議，找出解決方法。

	20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態度積極，迅速回應申訴人對前線運作和服務的疑問和查詢，並且樂意探討申訴人建議的方案。

	2023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迅速回應申訴人在疫情期間就申請各項政府資助計劃的進度查詢，並提供電話專線方便他們隨時了解最新情況。

	2024 –房屋署
積極通過調解方式處理申訴，成效顯著。有時候，房屋署的員工更會向公署主動建議用調解方式解決引發申訴的根本問題，並且提出不少高質量的調解建議，快速將申訴人的不滿化解，成功促進和諧。





第五章
推動跨部門及機構的協作，改善公共行政

申訴專員給公署的其中一個策略性方向是全力推動跨部門及跨機構的協調和合作。跨部門、跨機構的良好協作，是高效、以民為本和良政善治的公共行政非常重要的一環。如果不同部門或機構之間欠缺協調，便會容易出現各自為政、問題遲遲未獲解決的情況，直接影響到市民的福祉和對政府的觀感。在本年度，公署完成了三宗涉及跨部門及機構協作的主動調查行動及處理了141宗涉及跨部門及機構協作的全面調查和申訴個案。

公署在處理相關個案時，會要求所有事涉部門及機構以積極的態度跟進，並且充分與其他單位協作，切實解決市民的困難。如果有系統性權責不清的情況，公署在完成調查後，更會嚴正指出問題的癥結，要求及督促部門及機構認真理順權責，並在有需要時提升層次敲定解決方案，從根源處理問題。公署處理的一宗涉及公眾安全及環境衞生的個案，正正是個好例子。這宗個案有關某海濱外的泊船及延伸而成的岸上墟市違規經營售賣新鮮食物攤檔，涉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違例搭建構築物、污染近岸水質等問題，牽涉四個部門，包括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地政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及海事處。為更全面了解事件，公署另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索取資料。

公署的全面調查發現，這宗申訴涉及不同政府部門的職權範疇，且有不少灰色地帶。有個別部門只參與跨部門聯合行動而未有按其職權盡職跟進，甚至有對執管行動和跨部門協作欠積極的情況。

公署認為這宗申訴涉及的問題，不僅是對違規行為的執管工作，而是關乎區內整體商戶的利益、鄰近地段的公眾安全和環境衞生、以至促進經濟和本地旅遊的社區特色等考量，並非個別部門能單獨決定如何處理。公署完成調查後，除分別就涉事部門的不當之處作出評論外，亦促成各部門加強協作，透過執管行動解決公眾安全和環境衞生問題。在公署介入事件後，部門更積極和切實跟進違規行為並進行執管行動。公署同時亦建議，部門同步研究將有關商業活動規範化的可能性和就墟市的長遠定位的討論設訂時間表，並諮詢「地區治理專組」1的意見，以短、中和長期措施解決問題。

公署另一宗關乎跨部門協作的個案，也是涉及環境衞生的問題，牽涉五個部門，包括當時的效率促進辦公室2、渠務署、建築署、民政總署及地政總署。申訴人指上述部門沒有合力解決某村渠道嚴重淤塞的問題，部門間互相推卸責任。

公署調查後認為，相關部門均有跟進申訴人的投訴，包括多次視察及重複進行一次性清理、轉介個案，以及向申訴人交代。然而，該村以往的特殊發展過程導致有關公共設施的管理及維修責任多年來一直不清晰。

在公署調查及介入後，當區民政處與各相關部門召開聯合會議討論有關管理及維修責任，從根源處理好問題。公署建議若有某些問題未能透過聯合會議理順，相關部門應考慮提升個案至部門首長以至常任秘書長作最終決定。

在檢視涉及跨部門的個案時，公署觀察到，儘管牽涉的部門均有作出跟進，但問題往往未能徹底解決，歸根究底，是部門未能多走一步主動與其他部門協調和合作。公署在處理以下的個案，正正是顯示這個問題。

申訴人向1823投訴，指某私人屋苑對出的行人路面有懷疑污水滲溢。個案其後獲轉介水務署、食環署及屋宇署跟進。屋宇署其後因應其跟進結果，將個案交由水務署重新跟進。申訴人不滿，指摘各部門互相推諉。

公署的查訊發現，各有關部門均有按其職份跟進投訴，分別多次嘗試找出滲溢原因但未能成功確定滲溢源頭。

為解決事件，公署邀請水務署、食環署連同沒有被申訴人指摘的建築署進行聯合實地視察，並要求各部門繼續積極跟進。在公署積極介入後，相關部門加強協調並作出跟進，滲溢問題其後停止。

另一方面，公署認為，不同部門及機構各自有其專業知識、專長和經驗，促進協作能夠產生協同效應，從而提升公共行政的水平和質素。在公署處理的一宗個案中，有申訴人指食環署於某街道以膠袋裝放有毒鼠餌，寵物經過時可能會意外咬到而中毒。


註釋：
1.	政府於2023年7月成立「地區治理專組」（「專組」），以期在中央層面加強統籌力度，提高地區治理效能。「專組」由政務司副司長主持，負責指揮和統籌各政策局及部門的地區工作，並協調涉及跨部門或跨區的地區問題。

2.	現為數字政策辦公室。

公署查訊發現，政府部門須視乎現場環境決定防治鼠患的方法。食環署重新評估現場情況後，確認在有關地點放置鼠餌盒是可行及較合適的做法，遂在有關街道全面以鼠餌盒代替鼠餌袋放置鼠餌，減低寵物誤服鼠餌的風險。由於該街道亦有康文署負責管理的公園及遊樂場，公署介入後，食環署主動聯絡康文署，分享其經驗。康文署經評估後，亦同意以鼠餌盒取代置於公園及遊樂場的鼠餌袋，以免寵物散步時可能會意外咬到鼠餌而中毒。

公署分析了過往處理的跨部門協作的個案，發現成效主要可以歸納為四方面：

(1)	協助部門釐清權責

(2)	協助部門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

(3)	促成部門就事件直接溝通，採取聯合行動

(4)	促成部門互相分享資訊和經驗

公署會繼續協助部門就涉及跨部門的申訴，確立權責分工和促成部門加強交流和合作，為市民辦實事，辦到事，增進民生福祉。

另一方面，為鼓勵部門及機構共同協作，優化行政安排，公署除透過個案的處理外，亦有持續舉辦講座及工作交流活動，大力推動不同部門及機構在日常工作中，在各個層面深化協作，包括設立溝通協調平台、優化個案轉介程序、建立資料交換機制、互相分享專業技術、科技應用和經驗、開展跨部門聯合行動等，促使所有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攜手為市民提供更優良更到位的服務，增強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同時，公署亦在網站和社交媒體公布跨部門協作的實例，令大眾更了解公署如何透過推動部門加強跨部門協作，積極解決市民所急。

公署除鼓勵跨部門的協作及優化行政安排外，亦會按情況在完成全面調查或主動調查行動後，向部門或機構提出改善建議。此外，由今個年度11月開始公署在經查訊方式結案的個案中，亦會向部門或機構提出公署的觀點，就其不足之處或有待改善之處提出意見或建議，或對部門或機構作出正面評價，肯定他們在促進良好行政方面所採取的良好措施。公署提出的改善建議和觀點可大致分為以下類別：

(1)	制定更清晰指引，使運作更為一致和有效率

(2)	鼓勵跨部門的協調及優化安排

(3)	改善處理市民查詢或投訴的措施

(4)	改善客戶服務的措施

(5)	加強規管及管制的措施

(6)	訂立更清晰和合理的規則及收費

(7)	為市民提供更適時和更清晰的資料

(8)	加強員工培訓

(9)	其他



公署在年度內提出的觀點及建議的數目如下：

	提出的觀點總計
	106

	提出的建議總計
	254

	已獲接納予以落實的建議
	100%



在完成調查及提出建議後，公署會要求所涉部門或機構定期提交報告，以監察公署的建議的落實進度，直至建議全部落實為止。在年度內公署提出的建議均獲所涉部門或機構接納，部分建議亦已獲部門或機構跟進及落實。公署會繼續跟進其他建議的落實情況。如發現有部門或機構未有盡力落實建議，申訴專員可根據《條例》，向行政長官呈交報告。此外，專員如認為曾有嚴重的不當或不公平事件發生，可向行政長官提交另一份報告，並在其後一個月，或行政長官釐定的更長時間內，將報告的文本提交立法會省覽。

在本年度，已落實改善建議的重要實例載於附錄7。



第六章
推動正面申訴文化及傳遞公署資訊

公署多年來積極推動「正面看申訴」的理念，深信以正面的態度提出建議和聽取意見，有助推動高效、以民為本及良政善治的公共行政。我們利用不同渠道與各持份者聯繫和溝通，透過多元化的工作交流、宣傳教育及嘉許計劃，一方面鼓勵市民以建設性態度參與公共事務和提出意見，同時亦倡導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持開明開放態度服務市民。

此外，我們繼續向海內外傳遞公署信息，加強與內地及國際組織的聯繫，透過實地考察和訪問，以及參與各類國際申訴機構的會議和活動，進一步構建國際層面合作網絡，促進經驗交流和知識共享，亦藉以說好香港故事，達至「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目標。

傳訊及媒體宣傳

新聞發布及傳媒聯繫

我們一直與各大新聞媒體保持良好聯繫，藉着傳媒報道向公眾講述公署的最新工作發展及調查結果。我們舉辦了六次新聞發布會，並以兩次新聞稿形式，公布了年內完成的共八項主動調查行動的結果，包括公署對有關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提出的改善建議。此外，我們亦宣布展開五項主動調查行動，邀請各界持份者及公眾提供意見。

網站及社交媒體宣傳

我們同時透過社交媒體及網站，發布公署的最新消息及工作資訊，提升公眾對公署工作的理解和注視。除了發表選錄的調查報告外，我們推出了全新的「好人好事」系列，用成功的調解個案及跨部門協作案例作為題材，撰寫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真實故事，更有效地展現公署的工作成果。

持份者互動及公眾教育

我們非常重視與社會各界的持份者保持良性互動溝通，一方面傳遞公署的資訊和理念，另一方面聆聽各方意見，促進交流、合作和進步。我們透過頒發嘉許獎、嘉許信和感謝狀，與持份者建立互聯互信的關係。公眾教育及宣傳亦是公署工作的重要一環，我們更重點向年輕一代推廣正面申訴文化及良好公共行政的重要性。

與工作伙伴交流合作

年內，我們為多個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及內地的相關團體舉辦了13次交流會及講座，講解公署的職能及工作概況，分享處理申訴的實務經驗，並倡導他們保持正向積極態度服務市民，着力推動調解及跨部門協作，優化行政流程，提升公共服務水平。

公署正積極籌備成立「香港國際申訴專員學院」，為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提供適切的培訓，提升公署內部員工的專業能力，並且促進公署與海外申訴機構的交流和合作。申訴專員及公署人員先後到訪律政司、香港國際廉政學院及公務員學院，與相關機構的首長及代表會面，就推動調解及發展各類專業培訓等領域交換意見。

社區連繫及教育

為與年輕一代建立溝通橋樑，讓他們更深入認識公署的使命和工作，我們在本年度於七所本地中學舉辦學校講座，約900名高年級中學生及教職員參與。今年我們亦將公眾教育擴展至各大學及大專院校，於六間本地大學舉辦座談會和招聘會，出席的教職員和院校學生都覺得座談會十分有用和充實。

公署踴躍參與社區活動，推廣「正面看申訴，共建好制度」的理念。申訴專員率先於2024年7月27日為第十四屆中西區區節活動系列《2024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擔任主禮嘉賓，頒發獎項予所有比賽組別的冠軍得獎者，並與一眾參賽青少年互動交流。



嘉許與感謝

申訴專員嘉許獎

第27屆申訴專員嘉許獎頒獎典禮於2024年10月31日舉行。年度公營機構獎的得主分別是香港消防處（大獎）、社會福利署、水務署。其他得獎部門及機構包括房屋署（調解獎）、入境事務處（客戶服務獎），以及醫院管理局（科技應用及創意獎）。我們亦向79名公職人員頒發個人獎，表揚他們在服務市民方面的傑出表現和專業態度。
[image: ]




獲獎機構及公職人員名單，可掃描二維碼閱覽。 

雙軌嘉許制度

此外，我們在本年度推行雙軌嘉許制度，表揚對改善公共行政有貢獻的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和市民，進一步凝聚共識，實踐「正面看申訴」的理念。

嘉許信

我們向16個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發出41封嘉許信，肯定他們在多方面的表現，包括：

•	迅速行動：積極回應市民訴求，主動提供解決方案

•	落實改革：配合公署建議，優化工作程序或指引

•	協作精神：就個案提供詳盡資料與專業意見，並與其他相關部門及機構溝通和協作，發揮協同效應

感謝狀

我們亦致送了19張感謝狀予以正面、積極和以建設性方式提出申訴的市民，感謝他們對「正面看申訴」理念的支持及為提升公共行政質素出一分力。

例如在一宗個案，申訴人意外發現其單位的前租客從未承接供水帳戶，但水務署逾一年仍未截斷供水，直至申訴人接管單位並申請承接帳戶後，才被突然截斷供水。結果，申訴人被要求支付重駁水錶費用。其後雖然申訴人成功解決費用爭議，但仍從「改善行政程序」及「善用公帑」角度向水務署提出投訴及建議。經公署介入調查後，水務署檢討並強化監察機制，主動偵查未承接帳戶的用水個案，防止公帑流失。此案顯示申訴人以正面和理性態度提出意見，有助推動公共行政的改進，因此獲得公署的表揚和感謝。

與內地及國際機構聯繫

我們與內地的相關機構一直保持緊密的伙伴關係。申訴專員於2024年8月先後率團進行訪問，包括到訪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與中聯辦副主任劉光源及法律部代表會面；在同月亦前赴北京訪問，與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察委員會（「國家監委」）副主任傅奎會面，並與中紀委國家監委信息中心領導互相分享經驗。代表團亦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室務會成員向斌及多位領導交流，促進機構之間的了解和協作，以及與北京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北京市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王向明及多位領導會面，參觀北京市政務服務中心。

在國際層面，專員率領公署代表於2024年5月中旬參與在荷蘭海牙舉行的第13屆國際申訴專員協會大會。2024年6月28日，專員以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秘書長身份，出席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的第25屆亞洲申訴專員協會常務理事會會議，積極參與國際申訴事務和推介香港由治及興的美好景況。

2024年5月9日，公署接待了由馬來西亞國會上議院管治、誠信和反貪污特別委員會主席拿督Arman Azha Abu Hanifah議員率領的代表團及馬來西亞駐香港總領事館代表，就提升公共行政質素及促進社會和諧方面交換意見和經驗。

2024年11月18日，專員亦與土耳其共和國駐香港總領事Kerim Sercan Evcin會面，加強彼此聯繫，並探討未來合作空間。

本年度是公署成立35周年，我們於2024年12月3日首次舉辦國際申訴專員高峰論壇暨公署周年慶祝大會，邀請到世界各地的申訴專員、申訴機構及國際組織代表來港參與，啟發深度討論、知識及經驗共享，進一步增進國際間的互動和合作（詳情見第七章）。



第七章
國際申訴專員高峰論壇暨申訴專員公署35周年

為慶祝公署成立35周年，公署於2024年12月3日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次籌辦「國際申訴專員高峰論壇2024」，行政長官李家超、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國家信訪局副局長李自軍，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及國家監察委員會國際合作局局長蔡為蒞臨發表講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劉光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方建明亦有出席主禮。高峰論壇以「承先啟後—申訴專員在轉變的世界中履行使命」為主題，讓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司法區域和制度的申訴專員、爭議解決機構、專業和學術界資深人士藉此機會作深度交流，分享實踐經驗和寶貴心得，並討論申訴專員制度和機構面對的挑戰，以及探討申訴專員制度的未來發展。

匯聚八方  拓展交流合作

高峰論壇共有約140位來自六大洲約40個國家及地區的內地及海外參加者，當中包括眾多國際申訴專員和30多位駐港領事等，以及超過20個國際及地區組織的高層代表，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歐洲聯盟駐港澳辦事處等。公署成功舉辦高峰論壇，獲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國際友人充分肯定及高度讚賞，並獲傳媒廣泛報道，當中包括中國日報、新華網、大公報、文匯報、中國新聞網等。

同日傍晚，公署舉行的高峰論壇閉幕禮暨公署成立35周年慶祝活動，行政長官李家超擔任榮譽主禮嘉賓及發表講話。除上述參與高峰論壇的嘉賓外，多名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高級政府官員、商會主席、本地專業和學術界人士等亦踴躍出席。公署並且與來自五大洲八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國夏威夷；南美洲的庫拉索；歐洲的斯洛伐克；亞洲的印尼、韓國和澳門；以及非洲的贊比亞，簽署及在行政長官李家超的見證下交換雙邊合作諒解備忘錄，積極促進知識和資訊交流及建立長遠合作伙伴關係，同時亦彰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重要地位。

聯通世界  展現香港獨特魅力

在高峰論壇暨公署成立35周年慶祝活動翌日，海外嘉賓參與由公署安排的一系列精彩文化觀光活動，包括參觀立法會及展城館、遊覽香港地質公園、中環半山新舊城區漫步、詠春拳鍛鍊體驗、香港電車觀光之旅以及繽紛賽馬夜，藉此親身體驗和感受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的獨特魅力，以及動感之都的超凡活力。

展望將來，公署將會進一步推展國際層面的工作，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繼續與國際伙伴保持緊密聯繫，把握與國際伙伴交流和分享經驗的機會，於世界舞台上說好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好故事，努力實踐「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角色。



第八章
內部行政

培訓及發展
公署的策略是透過自行培訓及內部晉升，建立一支富經驗、有能力、忠誠幹練、積極和進取的調查及支援團隊。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署總編制人數為123。

	人手編制	123

	首長級人員：4 (3%)
	調查部及評審部人員：88 (72%)
	行政及發展部人員：31 (25%)



我們致力提升職員的專業能力及推廣學習文化，提供多元化的學習和培訓機會。為配合以調解方式處理市民大眾申訴的策略性方向，公署投放了更多資源在調解工作上，包括大量增加調解培訓機會和向調查人員提供進修、考試及註冊的全額費用資助。現時，公署所有調查人員均已完成調解培訓，大部分接受過深造訓練，其中多位並取得認可調解員資格。公署已將調解表現和調解績效納入調查人員的工作考核之中，成為獲晉升需考慮的條件之一。

我們提供入職課程及入職指導計劃，協助新招聘的調查主任盡快適應和融入工作。公署亦安排職員參與有關管理及職業訓練的網上或面授課程，以增進知識及提升工作技能。

公署支持及實踐「愛國者治港」的理念，致力推動全體公署人員積極參與有關國家安全的培訓活動，目標是提升公署人員的愛國情懷，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及責任感。應公署邀請，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先生在2024年6月來公署親自主持簡介會，為全體主任級及以上人員闡釋有關《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重點內容。我們隨後再次安排專題講座，讓全體行政支援職級的人員認識有關維護國家安全法例與其工作的關係及注意事項。專員亦於2024年8月親率約40多位公署人員參觀國家安全展覽廳，並十分榮幸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區志光先生接待，更清晰和全面地了解國家安全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重要意義。隨後超過50位公署人員參觀昂船洲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展覽中心，深刻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復興圖強的輝煌成就，同時體會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果，以及對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和貢獻。

公署派員參與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統籌於北京舉辦的「國情研習班」，加深同事對國家歷史的認識及掌握祖國的最新發展和動向。公署亦派員前往深圳參加「國情研習交流計劃」。

僱員身心健康
公署關注職員的身心健康，繼續推行「僱員身心安康計劃」，為職員提供所需的工作指導和輔導，幫助他們在個人及專業方面提升效能。我們舉辦了數個身心健康工作坊，讓職員滿懷正能量，積極面對工作和生活。

市民對公署服務的意見
市民如對公署的服務感到不滿，可以書面方式聯絡公署的專責總行政主任。行政及發展科會就此類申訴展開獨立調查。若市民是因不滿意個案的調查結果或結論而提出申訴，公署會根據《條例》按覆檢個案機制將個案交由相關調查科處理。



附錄1
《申訴專員條例》 附表所列機構一覽

第1部分：條例（第397章）附表1第1部所列政府部門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政府部門
	簡稱 

	漁農自然護理署
	AFCD

	司法機構政務長轄下所有法院與
審裁處的登記處及行政辦事處
	JA

	建築署
	ArchSD

	審計署
	Aud

	醫療輔助隊（政府部門）
	AMS

	屋宇署
	BD

	政府統計處
	C&SD

	民眾安全服務處（政府部門）
	CAS

	民航處
	CAD

	土木工程拓展署
	CEDD

	公司註冊處
	CR

	懲教署
	CSD

	香港海關
	C&ED

	衞生署
	DH

	律政司
	DoJ

	渠務署
	DSD

	機電工程署
	EMSD

	環境保護署
	EPD

	消防處
	FSD

	食物環境衞生署
	FEHD

	行政長官辦公室總務室
	CEO

	政府飛行服務隊
	GFS

	政府化驗所
	GovtLab

	政府物流服務署
	GLD

	政府產業署
	GPA

	政府總部
	GS

	 –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CSO

	 – 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
	CSPO

	 – 公務員事務局
	CSB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CEDB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CMAB

	 –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CSTB

	 – 發展局
	DEVB

	 – 教育局
	EDB

	 – 環境及生態局
	EEB

	 –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FSO

	 – 財政司司長私人辦公室
	FSPO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FSTB

	 – 醫務衞生局
	HHB

	 –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HYAB

	 – 房屋局
	HB

	 –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1
	ITIB

	 – 勞工及福利局
	LWB

	 – 律政司司長辦公室
	SJO

	 – 保安局
	SB

	 – 運輸及物流局
	TLB

	路政署
	HyD

	民政事務總署
	HAD

	香港天文台
	HKO

	房屋署
	HD

	入境事務處
	ImmD

	政府新聞處
	ISD

	稅務局
	IRD

	知識產權署
	IPD

	投資推廣署
	InvestHK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JSSCS

	勞工處
	LD

	土地註冊處
	LR

	地政總署
	LandsD

	法律援助署
	LAD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LCSD

	海事處
	MD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OFCA

	破產管理署
	ORO

	規劃署
	PlanD

	郵政署
	PO

	香港電台
	RTHK

	差餉物業估價署
	RVD

	選舉事務處
	REO

	社會福利署
	SWD

	工業貿易署
	TID

	運輸署
	TD

	庫務署
	Try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
	UGC

	水務署
	WSD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WFSFAA



第2部分：條例（第397章）附表1第1部所列公營機構

	公營機構
	簡稱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AFRC

	機場管理局
	AA

	醫療輔助隊（非政府部門）
	AMS

	民眾安全服務隊（非政府部門）
	CAS

	競爭事務委員會
	ComC

	消費者委員會
	CC

	僱員再培訓局
	ERB

	平等機會委員會
	EOC

	地產代理監管局
	EAA

	香港藝術發展局
	HKADC

	香港房屋委員會
	HKHA

	香港房屋協會
	HKHS

	香港金融管理局
	HKMA

	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HKSIL

	醫院管理局
	HA

	保險業監管局
	IA

	九廣鐵路公司
	KCRC

	立法會秘書處
	LCS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MPFA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PCPD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PMSA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SFC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HKEAA

	旅遊業監管局
	TIA

	市區重建局
	URA

	職業訓練局
	VTC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WKCDA



條例（第397章）附表1第2部所列機構

	機構
	簡稱 

	香港輔助警察隊
	HKAPF

	香港警務處
	HKPF

	廉政公署
	ICAC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秘書處
	PSC









註1.	創新科技署及數字政策辦公室隸屬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附錄2
對申訴不予跟進或不展開調查的情況

不受申訴專員調查的行動 – 香港法例第397章附表2

	1.
	保安、防衞或國際關係

	2.
	行政長官親自作出的行動

	3.
	行政長官行使權力赦免罪犯

	4.
	政府頒授勳銜、獎賞或特權

	5.
	法律程序或檢控任何人的決定

	6.
	合約或商業交易

	7.
	人事方面的事宜

	8.
	有關施加或更改土地權益條款的決定

	9.
	與《香港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有關的行動

	10.
	香港輔助警察隊、香港警務處或廉政公署就防止及調查任何罪行而採取的行動



調查申訴的限制 – 香港法例第397章第10(1)條

	1.
	申訴人對申訴事項已知悉超過24個月

	2.
	申訴由匿名者提出

	3.
	申訴人無從識別或下落不明

	4.
	申訴並非由感到受屈的人士或適當代表提出

	5.
	申訴人及申訴事項與香港並無任何關係

	6.
	申訴人有權利根據法律程序提出上訴或尋求補救辦法



申訴專員可決定不展開調查的情況 – 香港法例第397章第10(2)條

	1.
	以前曾調查性質相近的申訴，而結果顯示並無行政失當之處

	2.
	申訴關乎微不足道的事

	3.
	申訴事屬瑣屑無聊、無理取鬧或非真誠作出

	4.
	因其他理由而無須調查（例如：缺乏表面證據、所涉機構正採取行動，或申訴人只是表達意見）






附錄3 
個案數字

	
	報告年度1

	
	24/25
	23/24
	22/23
	21/22
	20/21

	查詢
	8,211
	8,599
	9,279
	8,851
	7,505

	申訴
	
	
	
	
	

	(a)	須處理的申訴個案
	4,984
	4,979
	5,951
	5,626
	30,713

	－接到的申訴
	4,402[53]
	4,351[146]
	5,357[233]
	4,934[140]
	29,814[25,155]

	－由上年度轉入
	582
	628
	594
	692
	899

	(b)	已完成的申訴個案
	4,664[52]
	4,397[151]
	5,323[254]
	5,032[135]
	30,021[25,155]

	已跟進並結案
	1,655[4]
	2,053[8]
	2,558[138]
	2,739[102]
	2,826[249]

	－經查訊後結案2
	1,060[4]
	1,771
	2,112[119]
	2,432[102]
	2,480[246]

	－經全面調查後結案3
	40
	95[7]
	141[16]
	92
	167[3]

	－經調解後結案4
	555
	187[1]
	305[3]
	215
	179

	經評審並結案
	3,009[48]
	2,344[143]
	2,765[116]
	2,293[33]
	27,195[24,906]

	－缺乏充分理據跟進5
	1,805[32]
	1,470[110]
	1,787[85]
	1,171[6]
	1,295[203]

	－受條例所限不得調查6
	1,204[16]
	874[33]
	978[31]
	1,122[27]
	25,900[24,703]

	(c)	已完成的申訴個案百分比
= (b)/(a)
	93.6%
	88.3%
	89.5%
	89.4%
	97.7%

	(d)	轉撥下年度= (a) – (b)
	320
	582
	628
	594
	692

	已完成的主動調查行動數目
	8
	10
	9
	8
	9



註釋：
1.	自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2.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11A條跟進的一般性質的個案。
3.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12條跟進的較複雜的個案，當中可能涉及嚴重的行政失當、行政體制上的流弊等。
4.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11B條跟進的個案，當中不涉及行政失當，或只涉及輕微的行政失當。
5.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10(2)條而不予跟進並已結案的個案。
6.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8條超出公署職權範圍，或受第10(1)條所限不得調查。
[ ]	表示屬於同類主題申訴從屬個案的數目。



附錄4 
接到及已跟進並結案的申訴個案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部門或機構
	接到的申訴
個案數目
	已跟進並
結案的申訴
個案數目1

	第1部分：政府部門
	
	

	漁農自然護理署
	55
	21

	建築署
	12
	5

	審計署
	3
	0

	醫療輔助隊
	3
	0

	屋宇署
	200
	126

	政府統計處
	1
	1

	民眾安全服務處
	3
	0

	民航處
	8
	2

	土木工程拓展署
	15
	9

	公司註冊處
	12
	3

	懲教署
	44
	12

	香港海關
	47
	2

	衞生署
	75
	29

	律政司
	13
	7

	數字政策辦公室
	44
	23

	渠務署
	15
	6

	效率促進辦公室2
	7
	12

	機電工程署
	26
	9

	環境保護署
	51
	20

	消防處
	31
	10

	食物環境衞生署
	353
	176

	行政長官辦公室總務室
	11
	2

	政府化驗所
	1
	0

	政府物流服務署
	3
	0

	政府產業署
	4
	0

	政府總部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7
	1

	－公務員事務局
	9
	2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8
	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
	0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9
	4

	－發展局
	10
	3

	－教育局
	77
	33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3
	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
	1

	－醫務衞生局
	7
	9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2
	1

	－房屋局
	13
	11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3
	0

	－勞工及福利局
	9
	2

	－保安局
	1
	0

	－運輸及物流局
	6
	1

	路政署
	63
	42

	民政事務總署
	82
	43

	香港天文台
	3
	0

	香港警務處
	99
	4

	房屋署
	490
	209

	入境事務處
	149
	21

	稅務局
	61
	13

	創新科技署
	13
	2

	知識產權署
	3
	0

	司法機構政務長
	21
	8

	勞工處
	51
	19

	土地註冊處
	5
	0

	地政總署
	197
	105

	法律援助署
	53
	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62
	143

	海事處
	7
	3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25
	4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2
	2
	0

	破產管理署
	8
	2

	規劃署
	12
	4

	郵政署
	57
	23

	香港電台
	9
	0

	差餉物業估價署
	18
	3

	選舉事務處
	4
	3

	社會福利署
	145
	42

	工業貿易署
	21
	10

	運輸署
	374
	194

	庫務署
	4
	1

	水務署
	61
	37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33
	14





	第2部分：公營機構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1
	1

	機場管理局
	14
	6

	競爭事務委員會
	1
	1

	消費者委員會
	21
	1

	僱員再培訓局
	5
	0

	平等機會委員會
	10
	3

	地產代理監管局
	4
	1

	香港房屋委員會
	11
	4

	香港房屋協會
	26
	16

	香港金融管理局
	32
	4

	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1
	0

	醫院管理局
	153
	34

	廉政公署
	6
	1

	保險業監管局
	23
	4

	九廣鐵路公司
	2
	3

	立法會秘書處
	2
	0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25
	5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20
	5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35
	17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3
	3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8
	6

	旅遊業監管局
	12
	3

	市區重建局
	30
	14

	職業訓練局
	9
	10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1
	0

	其他機構3
	390
	0

	合計
	4,402
	1,655



註釋：
1.	包括在上一個年度接到，但在本年度才完成跟進並結案的申訴個案。
2.	於2024年7月25日合併為數字政策辦公室。
3.	「其他機構」是指不在《申訴專員條例》附表1內的機構。



附錄5
以查訊方式結案的申訴個案結果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部門或機構
	以查訊方式
結案的申訴
個案數目
	發現有缺失
或不足之處
的個案

	第1部分：政府部門
	
	

	漁農自然護理署
	14
	1

	建築署
	3
	0

	屋宇署
	76
	21

	政府統計處
	1
	0

	民航處
	2
	0

	土木工程拓展署
	6
	0

	公司註冊處
	3
	0

	懲教署
	12
	0

	香港海關
	1
	0

	衞生署
	19
	2

	律政司
	7
	0

	數字政策辦公室
	16
	1

	渠務署
	2
	0

	效率促進辦公室1
	8
	4

	機電工程署
	5
	1

	環境保護署
	12
	0

	消防處
	9
	0

	食物環境衞生署
	105
	29

	行政長官辦公室總務室
	2
	0

	政府總部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1
	0

	－公務員事務局
	2
	1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
	0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4
	0

	－發展局
	2
	0

	－教育局
	29
	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1
	1

	－醫務衞生局
	8
	0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1
	0

	－房屋局
	9
	1

	－勞工及福利局
	2
	0

	－運輸及物流局
	1
	0

	路政署
	26
	12

	民政事務總署
	29
	2

	香港警務處
	4
	0

	房屋署
	108
	5

	入境事務處
	19
	0

	稅務局
	5
	4

	司法機構政務長
	7
	1

	勞工處
	15
	1

	地政總署
	75
	7

	法律援助署
	18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68
	11

	海事處
	2
	0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4
	0

	規劃署
	4
	0

	郵政署
	10
	1

	差餉物業估價署
	1
	0

	選舉事務處
	1
	0

	社會福利署
	34
	3

	工業貿易署
	9
	3

	運輸署
	117
	25

	水務署
	21
	2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7
	0

	第2部分：公營機構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1
	1

	機場管理局
	5
	0

	競爭事務委員會
	1
	1

	消費者委員會
	1
	1

	平等機會委員會
	3
	0

	地產代理監管局
	1
	0

	香港房屋委員會
	2
	0

	香港房屋協會
	11
	1

	香港金融管理局
	4
	0

	醫院管理局
	30
	6

	廉政公署
	1
	0

	保險業監管局
	4
	0

	九廣鐵路公司
	3
	0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4
	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4
	0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11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3
	0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4
	1

	旅遊業監管局
	3
	1

	市區重建局
	7
	0

	職業訓練局
	8
	2

	合計
	1,060
	159



註1.	於2024年7月25日與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合併為數字政策辦公室。



附錄6  
經全面調查後結案的個案索引

第1部分：政府部門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個案編號
	申訴事項
	整體結論
	建議數目

	漁農自然護理署

	2023/3521(I)

	無理拒絕申訴人索取部分標書評審資料的要求

	申訴不成立，
但機構另有缺失
	0

	建築署

	2023/2865C

	政府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沒有協調以妥善解決集水坑淤塞問題
	不成立
	3

	屋宇署

	2023/2545


	(1)	延誤回覆申訴人的查詢（成立）；以及
(2)	沒有適切跟進申訴人有關某認可人士懷疑有專業失當行為的投訴（不成立）
	部分成立
	4

	2024/0026B
	未有妥善及拖延處理申訴人的滲水個案
	成立
	10

	2024/1283
	沒有適時採取執法或補救行動，以處理樓宇的違例建築工程
	成立
	6

	渠務署

	2023/2865A

	政府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沒有協調以妥善解決集水坑淤塞問題；渠務署亦沒有給予申訴人具體回覆
	不成立
	3

	效率促進辦公室
	
	
	

	2023/2865B

	政府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沒有協調以妥善解決集水坑淤塞問題
	不成立
	0

	2023/3254A

	就處理選舉期間和非選舉期間違規懸掛的非商業宣傳品，政府不同部門缺乏統一的對策
	不成立
	0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23/1742A


	某海濱外的泊船及延伸而成的岸上墟市違規經營售賣新鮮食物攤檔、非法佔用政府土地、違例搭建構築物、污染近岸水質等，但投訴多時仍未見改善
	部分成立
	1

	2023/2513


	無理批准申訴人的父親的誼子作為其父親的公眾骨灰龕位的持證人，以及拒絕申訴人將其父親骨灰從骨灰龕位遷出的申請
	不成立
	0

	2023/3254B
	就處理選舉期間和非選舉期間違規懸掛的非商業宣傳品，政府不同部門缺乏統一的對策
	不成立
	0

	2023/3763
	食物安全中心在接獲跟進樣本的檢測結果後未有適時回應
	不成立
	0

	2024/0026A
	未有妥善及拖延處理申訴人的滲水個案
	不成立
	5

	政府總部－教育局

	2023/1512

	未有積極跟進申訴人兒子被學校指其行為不當及要求他留家休息，並且遲遲未能復課的個案
	部分成立
	2

	民政事務總署
	
	
	

	2023/1742C


	某海濱外的泊船及延伸而成的岸上墟市違規經營售賣新鮮食物攤檔、非法佔用政府土地、違例搭建構築物、污染近岸水質等，但投訴多時仍未見改善
	申訴不成立，
但機構另有缺失
	1

	2023/2865D

	政府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沒有協調以妥善解決集水坑淤塞問題
	不成立
	3

	2023/3254C
	就處理選舉期間和非選舉期間違規懸掛的非商業宣傳品，政府不同部門缺乏統一的對策
	不成立
	0

	房屋署
	
	
	

	2023/3254E

	就處理選舉期間和非選舉期間違規懸掛的非商業宣傳品，政府不同部門缺乏統一的對策
	不成立
	0

	2024/1390
	沒有妥善跟進某公共屋邨違例泊車問題
	不成立
	8



	個案編號
	申訴事項
	整體結論
	建議數目

	勞工處
	
	
	

	2023/3420

	延誤處理申訴人因僱主對其工傷情況的敘述與事實不符而向該處提交的補充資料
	成立
	0

	地政總署
	
	
	

	2023/1742B


	某海濱外的泊船及延伸而成的岸上墟市違規經營售賣新鮮食物攤檔、非法佔用政府土地、違例搭建構築物、污染近岸水質等，但投訴多時仍未見改善
	成立
	1

	2023/2865E
	政府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沒有協調以妥善解決集水坑淤塞問題
	不成立
	3

	2023/3254D

	就處理選舉期間和非選舉期間違規懸掛的非商業宣傳品，政府不同部門缺乏統一的對策
	不成立
	0

	2024/0996


	(1)	未有妥善跟進一宗有關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投訴
（不成立）；以及
(2)	未有適時回覆申訴人（成立）
	部分成立
	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4/0084

	沒有妥善跟進提供單車租借服務的營辦商長期放置大量單車在營辦範圍以外的問題，以致通道被阻塞
	部分成立
	1

	2024/1834
	某公園小食亭的小食食肆業務許可證的招標程序混亂
	部分成立
	5

	2024/2261

	延誤開展某游泳池普通食肆業務許可證的公開招標程序，以及未有妥善安排事涉食肆營業處所的維修工程
	不成立
	4

	海事處

	2023/1742D


	某海濱外的泊船及延伸而成的岸上墟市違規經營售賣新鮮食物攤檔、非法佔用政府土地、違例搭建構築物、污染近岸水質等，但投訴多時仍未見改善
	部分成立
	1

	郵政署

	2023/3121

	錯誤地告知申訴人因其單位無人而未能成功派遞包裹

	申訴不成立，
但機構另有缺失
	3

	選舉事務處

	2023/3685(I)



	(1)	拒絕提供選民登記率及申請撤銷選民登記人數的分項數據（不成立）；以及
(2)	回覆的拒絕理由前後不一（申訴不成立，但機構另有缺失）
	申訴不成立，
但機構另有缺失
	2

	2024/0692A(I)


	(1)	拒絕提供合資格選民人數的分項數據（不成立）；以及
(2)	延誤回應覆檢要求，亦沒有解釋延後回覆的原因（申訴不成立，但機構另有缺失）
	申訴不成立，
但機構另有缺失
	2

	社會福利署

	2023/2641

	(1)	沒有妥善監管某護老院舍（部分成立）；以及
(2)	沒有跟進院舍職員的解釋的不合理之處（不成立）
	部分成立
	1

	2024/2139

	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的網頁所顯示有關安老院舍服務和收費的資料與實際情況不符
	部分成立
	7

	運輸署

	2024/0827
	無理限制樂悠咭不能加載於智能電話或智能手錶
	不成立
	2

	2024/1477



	(1)	推卸責任及與天星小輪溝通不善，以致雙方就渡輪臨時停航的原因表述不同（不成立）；以及
(2)	未有就渡輪臨時停航通知政府新聞處，以致政府並無公布任何相關消息（不成立）
	不成立
	5

	2024/1655
	在回應申訴人的查詢時未有交代對其有缺點車輛舉報的跟進行動
	成立
	3





	個案編號
	申訴事項
	整體結論
	建議數目

	水務署
	
	
	

	2023/3517



	(1)	延誤通知申訴人其水錶與另一單位的水錶錯誤對調及追收調整水費（部分成立）；以及
(2)	無理拒絕延長申訴人繳付上述調整水費的限期（申訴不成立，但機構另有缺失）
	部分成立
	2

	2024/0033




	(1)	任由事涉單位長期無人承接供水用戶權而不採取截水行動；其後當申訴人接管單位及申請承接用戶權時，卻隨即截斷供水，以及無理向申訴人收取重駁供水的費用（部分成立）；以及
(2)	沒有適時更新申訴人的聯絡資料（不成立）
	部分成立
	9




第2部分：公營機構

	個案編號
	申訴事項
	整體結論
	建議數目

	市區重建局

	2023/1879



	(1)	不當處理「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申請（申訴不成立，但機構另有缺失）；
(2)	無理進行入息審查（成立）；以及
(3)	無理拒絕披露各項工程的津貼金額（不成立）
	部分成立
	3

	職業訓練局

	2024/0696(R)
	無理拒絕披露某建築設計比賽的資料文件
	成立
	1






附錄7
改善措施實例

公署提出的改善建議可大致分為以下類別：

(1)	制定更清晰指引，使運作更為一致和有效率
(2)	鼓勵跨部門的協調及優化安排
(3)	改善處理市民查詢或投訴的措施
(4)	改善客戶服務的措施
(5)	加強規管及管制的措施
(6)	訂立更清晰和合理的規則及收費
(7)	為市民提供更適時和更清晰的資料
(8)	加強員工培訓
(9)	其他

第1部分：所涉部門及機構在公署進行主動調查行動後已採取的改善措施實例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機構（個案編號）
	改善措施
	類別

	數字政策辦公室
(DI/461)









	•	優化1823的投訴處理機制，如部門認為個案不應由其處理，須在七個曆日內向1823提出，並提供重新將個案轉介至另一更適合部門的理據；如部門未有在限期前通知1823，1823會向「地區治理專組」主席報告

•	就涉及地區問題及重複出現權責爭議的個案，1823會按已優化的投訴處理機制尋求當區民政事務專員審定主事部門

•	1823會就涉及跨部門地區問題的未獲解決投訴個案作出系統性疏理，並向「地區治理專組」提交報告，以協助政府解決有關問題及制定加強地區行政的長遠策略
	(2)



(2)



(2)


	
	•	1823已與參與部門商討在嚴重影響其服務的極端及緊急情況下處理來電及來函的安排，讓市民有清楚訊息及合理的渠道向政府部門作出查詢及投訴

•	1823已要求參與部門定期就新服務或新安排提交籌劃預算，並會不時提醒部門更新知識庫
	(3)





(2)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地政總署
(DI/459)










	•	環保署使用不同的媒介（包括社交媒體），推廣正確使用及維修保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新界村屋」）的化糞池

•	環保署按實際情況及需要運用新技術（如探地雷達），以協助調查有關新界村屋的污水投訴

•	環保署、食環署及地政總署會就較嚴重或複雜的污水排放個案安排聯合行動

•	環保署、食環署及地政總署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以加強處理新界村屋排污設施的投訴的協作

•	環保署、食環署及地政總署為前線職員制訂行動指引及資料交換機制，以更妥善跟進新界村屋排污設施的投訴
	(7)



(5)

(2)



(2)

(2)


	
	•	地政總署在投訴處理系統上增設「排污設施投訴」標記功能，以加強監察處理新界村屋排污設施投訴的進度，以及進行數據分析

•	地政總署將環保署及食環署處理新界村屋欠妥排污設施的經驗與職員分享，以加強培訓

•	地政總署在發給新界村屋申請人的批准興建村屋通知書內，列明環保署《村屋污水排放指南》的要求，供申請人依循
	(3)



(8)


(7)

	食物環境衞生署
(DI/466)










	•	就突擊巡查時遇上泳池關閉的跟進安排、檢查持牌泳池的方法、視察表格的記錄方式及處理持牌泳池水質投訴訂定工作守則


•	加強衞生督察就巡查持牌泳池方面的培訓

•	施加新牌照條件，規定泳池持牌人須備存和展示救生員的當值記錄，以及設立發生遇溺而致命的個案的通報機制

•	鼓勵持牌人按泳池運作的需要，提升救生及急救復甦設備

•	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就泳池的監督及管理建立恆常的溝通機制
	(1), (3) & (5)



(8)


(5) & (7)

(5)

(2)

	教育局
(DI/458)
	•	強制要求智障兒童學校宿舍部必須設置具錄影功能的閉路電視監察系統，並在《實務指引》訂明設置閉路電視系統的基本要求
	(5)

	
	•	安排教育局職員不時抽查宿舍部內閉路電視監察系統的錄影片段
	(5)

	
	•	將宿舍部向宿生使用身體約束物或隔離的情況列為巡視宿舍部時須檢視的項目
	(5)

	
	•	針對以身體約束物及隔離作為管教寄宿智障兒童失控情緒及行為的措施，為宿舍部制定詳細及嚴謹的基本指引（包括執行程序及監管機制），並把該些基本指引納入智障兒童學校宿舍部的校本政策及指引
	(1)

	
	•	進一步就智障兒童學校宿舍部隔離空間的設計及配置提供指引
	(1)

	
	•	安排在辦公時間內及外加強突擊巡查智障兒童學校宿舍部，並設定每學年巡查各間智障兒童學校宿舍部的績效指標
	(5)

	
	•	嚴格要求智障兒童學校宿舍部遵守呈報嚴重或危及生命意外事故的規定，並訂明提交書面報告的期限
	(1)

	房屋署
(DI/462)
	•	推動及採取更多鼓勵調遷的措施，主動與社會福利署或社福機構聯繫和合作，提供更多社區活動和服務，令長者租戶盡快適應新社區
	(4)

	
	•	了解一型設計「長者住屋」及「改建一人單位」租戶對「長者戶全免租金計劃」及其他計劃的意見，了解他們的調遷意向及適當處理其要求
	(4)

	
	•	繼續跟進居於「改建一人單位」的全非長者租戶的個案，以加快收回相關「改建一人單位」
	(9)

	房屋署
(DI/478)
	•	繼續密切監察公共屋邨的違泊情況，特別是個別不能安裝車輛閘機系統的屋邨道路，並制定有效打擊策略
	(5)

	
	•	加大力度打擊違泊黑點
	(5)

	
	•	對於在緊急車輛通道違泊的車輛，不予警告，一經發現立即採取鎖車或拖車等執管行動
	(5)

	
	•	如有需要加強與警務處合作，安排聯合行動，加強阻嚇力及增加違規成本
	(5)

	
	•	適時檢討閉路電視監察系統及物聯網感應器的效用及試行結果
	(5)

	
	•	加強對駕駛人士的宣傳和教育，重點提醒駕駛人士切勿在緊急車輛通道違泊

	(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DI/465)

	•	制訂一套容易理解的技術實務指引，指導前線人員檢查設施，並提供客觀或可量度的標準及實物圖像，協助他們準確判斷設施的損壞狀況和評估施加臨時安全措施的需要
	(1)

	
	•	指示場地人員在例行巡查表格上列出相關場地的設施，並附加中文解釋，確保在例行巡查時能逐一檢視設施及記錄檢視結果，避免遺漏
	(8)

	
	•	加強前線人員檢查設施工作之培訓，確保他們理解相關檢查指引，及加強其對損壞設施臨時加設保護或圍封的安全意識，並安排複修訓練以鞏固相關知識與技能
	(8)

	
	•	為暫緩維修設施的個案設立監察名單，並制訂跟進相關個案的制度
	(1) & (5)



	
	•	制訂指引指示前線人員更有效監察設施維修工程的進度，並執行相關工作
	(1) & (5)



	
	•	檢討現行定期合約的安排，修改遊樂場設施的維修保養合約條款，規定市區和新界兩份合約必須由不同及沒有直屬或間接關係的承辦商中標，以及長遠研究可更靈活安排定期合約承辦商進行設施維修工程的方案，避免過度依賴單一承辦商
	(5)

	
	•	利用電腦程式設立的監察名單及已更新的例行巡查表格，收集遊樂及康體設施的各項數據，分析承辦商出現延誤工程的原因，並制訂針對性的改善措施
	(5)

	
	•	為負責評核承辦商表現的人員提供清晰的評核指引，使送交發展局的評核報告能更準確反映承辦商的表現，為日後揀選承辦商提供參考
	(1) & (5)

	社會福利署（「社署」）
(DI/457)
	•	向認可服務單位索取輪候名單，協助仍在等候編配服務的長者早日獲得服務
	(4)

	
	•	容許持券人同時向兩間認可服務單位選購服務
	(4)

	
	•	透過簡介會及社署網頁與認可服務單位分享服務供求數據，並鼓勵機構開展服務或擴展服務模式及覆蓋範圍
	(9)

	
	•	優化申請表及發券通知書，透過獲取同住家人的資料，主動向缺乏家人照顧的長者提供協助
	(4)

	
	•	提高職員進行覆核探訪時須抽樣訪問的人次及審核檔案的要求
	(5)

	
	•	向轉換服務單位的持券人了解當中原因，並向所涉單位反映相關意見
	(5)

	
	•	提醒服務單位適時更新「長者資訊網」的資料及推出「長者服務券資訊系統」，並會研究將上述平台的數據互換，以更有效反映服務空缺情況
	(5)





第2部分：所涉部門及機構在公署進行全面調查後已採取的改善措施實例

	機構（個案編號）
	改善措施
	類別

	屋宇署
(2023/2545)
	•	聯同消防處為申訴人提供技術支援，協助其盡快遵辦兩張消防安全指示
	(2)

	
	•	加強職員培訓，包括定期提供有關投訴處理的課程、提醒職員重溫實務技巧的影片、舉辦經驗分享會及講座等
	(8)

	
	•	完成檢討個案管理機制及程序
	(1)

	
	•	加強監察個案進展，包括提醒職員適時安排完工視察及更新電腦記錄、檢討回覆查詢的程序、修訂內部工作手冊，以及優化「樓宇狀況資訊系統」
	(1) & (8)

	屋宇署
(2024/1283)
	•	與相關職員分享此案經驗，並提醒職員須密切監察清拆令的遵辦情況，以及對持續未有遵辦清拆令的僭建物業主採取嚴格的執法行動
	(8)

	
	•	採取進一步跟進行動，成功令事涉僭建物被移除
	(5)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22/2602)
(2022/2840)
	就更改攤檔結構的裝修工程，制定具體和清晰的程序指引，讓職員在跟進攤檔的改建或裝修工程時有所依循
	(1)

	教育局
(2023/1512)
	•	在缺課個案專責小組定期召開的會議加入處理複雜個案的專業交流環節
	(3) & (5)



	
	•	把討論複雜的缺課個案的次數增加至每月最少兩次，以加強對個案負責人員的督導
	(5)

	
	•	加強職員培訓，以進一步提升他們處理缺課個案的專業知識和能力
	(8)

	
	•	優化處理缺課個案的程序，在介入個案的時間和形式方面給予具體指示
	(1)

	房屋署
(2022/2920)
	•	提醒公共屋邨管理人員須對懷疑濫用公屋個案進行初步調查工作，如有表面證據，須盡快將個案轉介善用公屋資源分組（「資源分組」）進行深入調查
	(1) & (8)

	
	•	優化「舉報濫用公屋郵柬」的認收程序
	(1)

	
	•	「資源分組」認收濫用公屋舉報時，會在回覆中向投訴人指出因調查過程和結果涉及他人的個人資料及私隱，故未能透露個案詳情。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網頁及相關舉報濫用公屋表格已加入以上訊息
	(3)

	
	•	透過職員培訓，提升職員處理有關濫用公屋舉報個案時與相關人士的溝通能力
	(8)

	房屋署
(2024/1390)
	•	緊密監察事涉屋邨的違泊情況
	(5)

	
	•	視乎需要加強執管行動，以減低違泊問題造成的公眾安全隱患
	(5)

	
	•	繼續不定時與警務處安排聯合行動，以加強阻嚇力及增加司機的違規成本
	(5)

	
	•	適時檢討閉路電視監察系統及物聯網感應器的效用及試行結果，以助前線人員有效偵查違泊行為
	(5)


	地政總署
(2023/2289B)

	透過舉行培訓講座及提供培訓資料，加強職員了解相關技術通告下部門管理和保養遷置鄉村的權責，並安排每半年傳閱有關技術通告及培訓資料
	(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4/0084)
	加強對提供單車租借服務的營辦商的監管，並採取有效措施解決營辦商造成的通道阻塞問題
	(5)


	郵政署
(2023/3121)
	•	如收件地址不屬可到戶派遞的地址，會發短訊給收件人提醒有關派遞安排
	(4)

	
	•	優化網頁的郵件追查功能，讓寄件人和收件人知悉派遞地址不屬可到戶派遞的地址
	(4)

	選舉事務處
(2023/3685(I)) 
(2024/0692A(I))
	•	提醒職員須嚴格按照《公開資料守則》的規定處理市民索取資料的申請，並提供清晰的回覆
	(8)

	
	•	在完成檢視選民登記率的估算方法後，按《公開資料守則》重新處理申訴人索取數據的要求
	(9)

	社會福利署
(2024/2139)
	修正或補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欠詳盡的網頁資料

	(7)

	社會福利署
(2023/2641)
	提示職員在跟進投訴時須充分考慮投訴人所提供的資料

	(8)

	運輸署
(2023/2873(I))
	提示職員依照新制訂的內部指引適時檢視及更新駕駛教師名冊內容
	(8)

	運輸署
(2024/1655)
	•	持續監察車輛檢驗辦事處（「驗車辦」）的工作情況及有缺點車輛舉報的個案數字
	(5)

	
	•	在有需要時考慮檢討人手安排
	(9)

	
	•	提示驗車辦職員務必就有缺點車輛舉報人的個別查詢作精準回覆，避免與其他個案混淆
	(3)

	運輸署
(2024/0827)
	承諾關注手機版本樂悠咭及「殘疾人士身份」八達通卡的開發，並會在不影響打擊濫用「2元乘車優惠計劃」的大前提下仔細考慮任何更便利用戶的建議
	(9)

	市區重建局
(2023/1879)
	•	提示員工在處理申請時避免向申請人索取不必要的資料
	(8)

	
	•	修訂「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申請須知，提供有關覆檢及上訴渠道的資訊
	(7)

	
	•	修訂「原則上批准通知書」的內容，以便申請人知悉其申請不獲批的原因
	(7)

	職業訓練局
(2024/0696)
	向職員提供有關該局的《公開資料守則》的培訓及提醒他們在拒絕向市民披露要求的資料時須提供充分理據
	(8)

	水務署
(2023/3517)
	•	修訂處理水錶錯調而調整水費及排污費的部門指引，當中訂明須於確認水錶錯調個案後的七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受影響用戶有關情況；以及訂定處理調整帳單的時限及向相關組別匯報個案進度的監管機制
	(1)

	
	•	提醒職員須謹慎處理註冊用戶有關帳戶的查詢或投訴，並盡快提供清晰的回覆
	(8)





附錄8
顧問名單
姓名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會計

蔡永忠先生，BBS, JP

建築、工程及測量

陳志超工程師，SBS
陳旭明測量師
梁廣灝工程師，SBS, OBE, JP
林雲峯先生，BBS, JP

資訊科技

陳仲文工程師

法律

羅沛然博士
黃文傑先生，SC, JP

調解

羅偉雄教授
蕭詠儀女士，JP

醫務及護理

賴錦玉教授
沈秉韶醫生，BBS, JP

社會工作及更生事務

陳麗雲教授，JP
吳宏增先生



附錄9
國際申訴專員高峰論壇2024概覽及出席者名單

概覽

2024年12月3日

	09:00
	開幕式

	
	歡迎辭

	
	陳積志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訴專員

	
	開幕辭

	
	陳國基先生， GBS, IDSM, JP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09:35
	專題演講

	
	蔡為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國際合作局局長

	09:45
	專題演講

	
	Mohamed BENALILOU先生
國際申訴專員協會第一副理事長
摩洛哥王國調解專員

	10:15
	茶點休息

	10:45
	座談討論（一）：回顧往昔，總結經驗

	
	主持人及演講者

Caroline SOKONI女士
贊比亞行政監察專員

演講者（姓名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Peter BOSHIER先生
新西蘭總申訴專員
以預錄視頻發表演講

Şeref MALKOÇ先生
土耳其總申訴專員

RYU Chul-whan先生
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主席

與	JEONG Jae-chang先生
 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投訴調查規劃主任

Aydin SAFIKHANLI先生
阿塞拜疆人權事務專員（申訴專員）公署總監

	11:45
	座談討論（二）：啟迪未來，行穩致遠

	
	主持人及演講者

Csenge BORBÉLY女士
匈牙利基本權利監察專員內閣事務長

演講者（姓名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Mohamed BENALILOU先生
摩洛哥王國調解專員

Keursly CONCINCION先生
庫拉索申訴專員

JOO Yong-hak先生
韓國首爾市市民監察官委員會主席

林燕生女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助理專員


	12:45
	午膳

	14:15
	專題演講

	
	Ejaz Ahmad QURESHI先生
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理事長
巴基斯坦聯邦申訴專員

	 14:45
	專題演講

	
	張國鈞博士， SBS, JP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副司長

	15:00
	座談討論（三）：促進調解及跨機構協作以處理投訴

	
	主持人

李照庭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副民事法律專員

演講者（姓名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Paul DUBÉ先生
加拿大安大略省申訴專員

Mokhammad NAJIH博士
印尼申訴公署主席

NAKAI Tohru先生
日本總務省行政評價局副局長

	16:15
	專題演講

	
	李自軍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信訪局副局長

	16:30
	高峰論壇結束






出席者名單

亞洲	 		                                                            按國家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國家
	機構╱代表

	Bahrain
	Inspector General Office –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Bahrain
	Ombudsman for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Bangladesh
	Bangladesh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Hong Kong

	China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China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Macao SAR

	China
	National Commission of Supervision

	China
	National Public Complaints and Proposals Administration

	China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yprus
	Ombudsman of the Turkish Speaking Community of Cyprus

	Indonesia
	BANI Arbitration Center

	Indonesia
	Consulate-General in Hong Kong SAR

	Indonesia
	Ombudsman

	Iran
	Consulate-General in Hong Kong SAR

	Japan
	Administrative Evalu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Korea
	Anti-Corruption and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Korea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Citizens’ Ombudsman Commission

	Malaysia
	Consulate-General in Hong Kong SAR

	Pakistan
	Federal Ombudsman

	Pakistan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Punjab

	Pakistan
	Provincial Ombudsman of Sindh

	Qatar
	Consulate-General in Hong Kong SAR



非洲

	國家
	機構╱代表

	Benin
	Mediator

	Burundi
	Ombudsman

	Morocco
	Mediator

	Mozambique
	Mozambique Justice Ombudsman Office

	Nigeria
	Public Complaints Commissio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

	South Africa
	Public Protector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Military Ombud

	South Africa
	Western Cape Police Ombudsman

	Zambia
	Public Protector




澳大利西亞暨太平洋

	國家
	機構╱代表

	Australia
	Consulate-General in Hong Kong SAR

	Papua New Guinea
	Ombudsman Commission

	Tonga
	Ombudsman






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

	國家
	機構╱代表

	Chile
	Consulate-General in Hong Kong SAR

	Curaçao
	Ombudsman

	Panama
	Ombudsman




歐洲

	國家
	機構╱代表

	Andorra
	Ombudsman

	Azerbaijan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mbudsman)

	Hungary
	Commissioner for Fundamental Rights

	Israel
	Consulate-General in Hong Kong SAR

	North Macedonia
	Ombudsman Office

	Slovak Republic
	Public Defender of Rights

	Türkiye
	Ombudsman




北美洲

	國家
	機構╱代表

	Canada
	Ontario Ombudsman

	Mexico
	Consulate-General in Hong Kong SA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ffice of the Employee Ombud, City of Seattl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rth Carolina Medicaid Ombudsma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mbudsman, State of Hawaii




國際組織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e

	The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ng Kong and Macao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for United Nations Funds and Programmes

	World Bank





附錄10 
申訴專員公署35周年活動概覽

2024年12月2日

歡迎晚宴

2024年12月3日

國際申訴專員高峰論壇2024閉幕禮暨香港申訴專員公署35周年慶祝大會

主禮嘉賓

李家超先生，大紫荊勳賢，SBS, PDSM, PMSM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陳積志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訴專員

劉光源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李自軍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信訪局副局長

蔡為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國際合作局局長

Mohamed BENALILOU先生
國際申訴專員協會第一副理事長
摩洛哥王國調解專員

Ejaz Ahmad QURESHI先生
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理事長
巴基斯坦聯邦申訴專員

2024年12月4日

文化觀光活動

•	參觀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及展城館

•	香港地質公園導賞遊

•	中環半山區城市漫步

•	詠春拳鍛鍊體驗

•	香港電車觀光之旅

•	觀賞賽馬活動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申訴專員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於香港成立）

意見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計列載於第59至71頁申訴專員的財務報表，此財務報表包括於2025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結算表、全面收益表、資金狀況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包括重大會計政策信息及其他說明信息的附註。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申訴專員於2025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申訴專員，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和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財務報表及其核數師報告以外的信息

申訴專員需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刊載於年報內的全部信息，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鑑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牴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申訴專員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申訴專員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申訴專員負責評估申訴專員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申訴專員有意將申訴專員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我們是按照雙方同意的聘任條款，僅向申訴專員（作為整體）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續）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申訴專員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申訴專員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申訴專員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申訴專員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申訴專員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申訴專員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項目合夥人是陳百銘（執業證書編號：P08070）。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2025年5月19日



收支結算表
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
（所有數額均以港元為單位） 

	
	附註
	2025
	2024

	 
	 
	 
	 

	收入
	
	
	

	政府資助金
	3
	$	136,644,000
	$	134,307,000

	遞延政府資助金之攤銷
	3
	1,814,220
	1,814,220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7,671,244
	18,782,441

	其他收入
	
	96,800
	99,514

	 
	 
	 
	 

	
	
	$	156,226,264
	$	155,003,175

	支出
	
	
	

	營運開支
	4
	(146,293,493)
	(144,690,794)

	 
	 
	 
	 

	年度盈餘
	
	$	9,932,771
	$	10,312,381

	 
	 
	 
	 



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

申訴專員在所列報的兩個年度期內，除「年度盈餘」外並無其他全面收益帳項。由於申訴專員的「全面收益總額」在兩個年度期內均與「盈餘」相同，因此，本財務報表沒有另行編製全面收益表。




























第63至71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整體部分。



財務狀況表
於2025年3月31日
（所有數額均以港元為單位）

	
	附註
	2025
	2024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
	$	67,537,007
	$	65,278,468

	 
	 
	 
	 

	流動資產
	
	
	

	按金及預付款項
	
	$	1,360,902
	$	4,881,355

	應收利息
	
	5,036,247
	3,826,254

	原定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321,502,000
	181,742,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
	87,530,166
	222,293,794

	 
	 
	 
	 

	
	
	$	415,429,315
	$	412,743,403

	 
	 
	 
	 

	資產總額
	
	$	482,966,322
	$	478,021,87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應付約滿酬金－非流動部分
	9
	$	7,657,976
	$	6,953,923

	遞延政府資助金－非流動部分
	3
	48,015,118
	49,829,338

	 
	 
	 
	 

	
	
	$	55,673,094
	$	56,783,261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5,418,341
	$	4,782,715

	應付約滿酬金－流動部分
	9
	5,699,348
	10,213,127

	遞延政府資助金－流動部分
	3
	1,814,220
	1,814,220

	 
	 
	 
	 

	
	
	$	12,931,909
	$	16,810,062

	 
	 
	 
	 

	負債總額
	
	$	68,605,003
	$	73,593,323

	 
	 
	 
	 

	資金
	
	
	

	累計資金
	
	$	414,361,319
	$	404,428,548

	 
	 
	 
	 

	資金總額
	
	$	414,361,319
	$	404,428,548

	 
	 
	 
	 

	資金及負債總額
	
	$	482,966,322
	$	478,021,871

	 
	 
	 
	 




申訴專員已於2025年5月19日批准及授權刊發。




陳積志先生
申訴專員











第63至71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整體部分。
資金狀況變動表
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
（所有數額均以港元為單位）

	
	累計資金

	 
	 

	於2023年3月31日及2023年4月1日之結餘
	$	394,116,167

	2023/2024年度資金狀況變動：
	

	年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10,312,381

	 
	 

	於2024年3月31日及2024年4月1日之結餘
	$	404,428,548

	2024/2025年度資金狀況變動：
	

	年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9,932,771

	 
	 

	於2025年3月31日之結餘
	$	414,361,319

	 
	 






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
（所有數額均以港元為單位）

	
	附註
	2025
	2024

	 
	 
	 
	 

	營運活動
	
	
	

	年度盈餘
	
	$	9,932,771
	$	10,312,381

	調整：
	
	
	

	 利息收入
	
	(17,671,244)
	(18,782,441)

	 折舊
	4
	5,029,225
	4,796,836

	 遞延政府資助金之攤銷
	
	(1,814,220)
	(1,814,220)

	 處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之損失
	4
	2,717
	8,600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營運虧損
	
	$	(4,520,751)
	$	(5,478,844)

	按金及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151,913
	(647,23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增加╱（減少）
	
	635,626
	(1,358,995)

	應付約滿酬金（減少）╱增加
	
	(3,809,726)
	3,219,081

	 
	 
	 
	 

	營運活動運用之現金淨額
	
	$	(7,542,938)
	$	(4,265,994)

	 
	 
	 
	 

	投資活動
	
	
	

	收取利息
	
	$	16,461,251
	$	17,207,507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所付款項
	
	(3,921,941)
	(1,932,643)

	原定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
 存款變動淨額
	
	(139,760,000)
	31,338,000

	 
	 
	 
	 

	投資活動（運用）╱產生之
 現金淨額
	
	$	(127,220,690)
	$	46,612,8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
 （減少）╱增加
	
	$(134,763,628)
	$42,346,870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
	222,293,794
	179,946,924

	 
	 
	 
	 

	年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
	$	87,530,166
	$	222,293,794

	 
	 
	 
	 







第63至71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整體部分。



財務報表附註
（所有數額均以港元為單位）

1	申訴專員的概況

申訴專員於2001年12月19日根據法例成立為單一法團，其職能於《申訴專員條例》中訂明。

申訴專員公署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30樓。

2	重大會計政策

(a)	遵例聲明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此統稱包括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而編製。申訴專員採納的重大會計政策列述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之修訂，並在申訴專員當前的會計年度首次生效或可提早採納。申訴專員沒有應用任何在當前的會計年度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附註15）。

(b)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基準而編製。

在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的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需要作出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及資產、負債、收入和支出的呈報數額的判斷、估計和假設。這些估計和相關假設是根據過往經驗及管理層因應當時情況下乃屬合理的各項其他因素為基礎而作出，所得結果乃構成管理層就目前未能從其他資料來源即時得知資產及負債帳面值時所作出判斷的基礎。實際的結果可能與這些估計有差異。

管理層會不斷檢討各項估計及相關假設。假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只影響某一期間，則該修訂會在該期間內確認入帳，或假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同時影響當前及未來期間，則該修訂會在修訂期間及未來期間內確認入帳。

(c)	物業、機器及設備

物業、機器及設備是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後列帳。

折舊是在扣減物業、機器及設備的預計剩餘價值（如有的話）後，按預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沖銷其成本，計算方法如下：

	–	持有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按租賃的剩餘租期

	–	建築物
	40年

	–	租賃物業裝修
	10年

	–	辦公室傢具
	5年

	–	辦公室設備
	5年

	–	電腦設備
	4年

	–	車輛
	5年




資產的可使用年期及其剩餘價值（如有的話）會每年檢討。



2	重大會計政策（續）

(c)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管理層會在每個報告年度結束時檢討物業、機器及設備的帳面金額有否出現減值跡象。當資產或所屬的現金產生單位的帳面金額高於可收回數額時，便會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減值虧損。資產或所屬的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數額，是以公平價值減處置費用及使用值兩者中較高者計算。在評估使用值時，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會按除稅前貼現率折讓至現值，而該貼現率應足以反映市場當時所評估的貨幣時間價值與有關資產的獨有風險。假如用以釐定可收回數額的估計基準出現正面的變化，有關的減值虧損便會撥回。

處置或出售任何物業、機器及設備所產生的損益，以出售所得淨額與資產的帳面金額之間的差額釐定，並按處置或出售日期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入帳。

(d)	應收款項

應收款項於申訴專員擁有無條件權利可收取代價時予以確認。倘若代價只是隨時間推移即會成為到期應付，則收取代價的權利即為無條件。倘若收入於申訴專員擁有無條件權利可收取代價之前已確認，有關金額會作為合約資產列報。

應收款項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方法按攤銷成本並包括以下述方式釐定的信貸虧損撥備列帳：

虧損撥備按等同於整個有效期的預期信貸虧損的金額計量，該等信貸虧損預期在應收款項的整個有效期間出現。就所有金融工具而言（包括存款及應收利息），申訴專員確認相等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的撥備，除非金融工具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後大幅增加。在此情況下，虧損撥備乃按相等於整個有效期的預期信貸虧損的金額計量。

預期信貸虧損於各報告日期進行重新計量，任何變動均於損益中確認為減值收益或虧損。申訴專員通過虧損撥備帳中應收款項帳面金額所作的相應調整確認減值收益或虧損。

倘若實際上並無收回的可能，應收款項的帳面金額會予沖銷（部分或全部）。這情況通常出現在申訴專員確定債務人沒有資產或收入來源可產生足夠現金流量以償還沖銷的金額。

(e)	應付款項

應付款項按公平價值初始確認。初始確認後，應付款項按攤銷成本列帳。假如貼現影響並不重大，則會按發票額列帳。

(f)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存放於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活期存款，以及短期和高流動性的投資。這些投資一般在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可以隨時換算為已知的現金額，而且價值變動方面的風險不大。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預期信貸虧損按照附註2(d)所列的政策評估。

(g)	僱員福利

薪金、約滿酬金、有薪年假、度假旅費及申訴專員提供的非金錢性僱員福利的成本，均在僱員提供相關服務的年度內累積計算。倘若延期支付或清繳款項而影響可屬重大，則有關金額會按現值列帳。

(h)	準備金及或有負債

申訴專員假如須就已發生的事情承擔法律或推定義務，而履行該義務預期可能導致含有經濟效益的資源外流，並且可作可靠的估計，便會提撥準備。假如貨幣時間價值重大，則準備金會按預計履行義務所需資源的現值列帳。

假如含有經濟效益的資源外流的可能性較低，或是無法對有關數額作出可靠的估計，該義務便會披露為或有負債，但如果資源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須視乎未來會否發生某項或某些事情才能確定存在與否的義務，亦會披露為或有負債，但如果資源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

假如清繳準備金所需的部分或全部開支預期將由另一方償付，則會就任何幾乎肯定的預期償付款項確認一項獨立資產。就償付款項確認的金額不得高於準備金的帳面金額。



2	重大會計政策（續）

(i)	收入確認

(i)	政府資助金

一筆無條件限制的政府資助金於可收取時會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為收入。其他的政府資助金於有理由確信將會收取，而申訴專員亦將會符合各項附帶條件時，便會初始在財務狀況表確認入帳。補償申訴專員開支的資助金，會在開支產生的期間有系統地同時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為收入。補償申訴專員資產成本的資助金，會列作遞延政府資助金記入財務狀況表，並按照附註2(c)所列的折舊政策的基準，按相關資產的租賃年期或可使用年期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入帳。

(ii)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於產生時按實際利率方法確認入帳。

(j)	關聯人士

(a)	任何人士或其直系親屬與申訴專員相關聯，假如該人士或其直系親屬：

(i)	可控制或共同控制申訴專員；

(ii)	對申訴專員有重大影響力；或

(iii)	是申訴專員的主要管理層成員。

(b)	假如下述任何情況適用，則某實體與申訴專員相關聯：

(i)	該實體與申訴專員是同一集團的成員（即每一主體、附屬機構及同集團附屬機構相互有關聯）。

(ii)	某一實體是另一實體的聯屬機構或聯辦機構（或另一實體所屬集團成員的聯屬機構或聯辦機構）。

(iii)	兩個實體都是相同第三方的聯辦機構。

(iv)	某一實體是第三方的聯辦機構，而另一實體是第三方的聯屬機構。

(v)	該實體是為申訴專員或申訴專員關聯實體的僱員而設的聘用期結束後福利計劃。

(vi)	該實體受附註2(j)(a)所述的人士所控制或共同控制。

(vii)	附註2(j)(a)(i)所述的人士對該實體有重大影響或是該實體（或其主體）的主要管理層成員。

(viii)	該實體或其所屬集團內任何人士向申訴專員提供主要管理層成員的服務。

一位人士的直系親屬，概指在該人士與實體交易的過程中，可能影響該人士或受該人士影響的家庭成員。



3	政府資助金及遞延政府資助金

政府資助金是供申訴專員應付日常營運開支的政府撥款。

遞延政府資助金是作為預付租賃費用及購置建築物之用的政府撥款。遞延政府資助金之攤銷，是按預付租賃費用持有作自用的批租土地權益的租約期（54年）及建築物的可使用年期（40年），按照附註2(c)及2(i)(i)載列的會計政策以直線法計算確認入帳。

於2025年3月31日計算，預計遞延政府資助金之攤銷如下：

	
	2025
	2024

	 
	 
	 

	一年內並包括在流動負債之內
	$	1,814,220
	$	1,814,220

	一年後並包括在非流動負債之內
	48,015,118
	49,829,338

	 
	 
	 

	
	$	49,829,338
	$	51,643,558

	 
	 
	 




4	營運開支

	
	2025
	2024

	 
	 
	 

	僱員福利開支（附註5）
	$	126,017,203
	$	124,833,311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附註7）
	5,029,225
	4,796,836

	差餉及管理費
	3,183,309
	3,021,479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100,800
	100,800

	核數師酬金
	113,000
	110,000

	處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損失
	2,717
	8,600

	其他開支
	11,847,239
	11,819,768

	 
	 
	 

	
	$	146,293,493
	$	144,690,794

	 
	 
	 




5	僱員福利開支

	
	2025
	2024

	 
	 
	 

	薪金及津貼
	$	108,210,184
	$	108,398,798

	約滿酬金
	11,588,988
	11,138,935

	退休保障費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強積金計劃」）（註）
	2,779,589
	2,995,124

	未放取之年假
	(142,938)
	(1,005,059)

	其他僱員福利開支
	3,581,380
	3,305,513

	 
	 
	 

	
	$	126,017,203
	$	124,833,311

	 
	 
	 




註：	申訴專員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經辦強積金計劃，為在香港《僱傭條例》規管下僱用而未有界定利益退休計劃保障的僱員而設。強積金計劃是由獨立受託人管理的界定供款退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僱員各自須按僱員有關入息的5%向計劃供款，每月有關入息以30,000元為上限。向計劃作出的供款即時歸屬僱員，申訴專員並無已沒收供款可用於扣減現行水平的供款。



6	主要管理層薪酬

	
	2025
	2024

	 
	 
	 

	短期僱員福利
	$	16,830,251
	$	15,861,917

	聘用期結束後福利
	2,056,050
	2,013,580

	 
	 
	 

	
	$	18,886,301
	$	17,875,497

	 
	 
	 




7	物業、機器及設備

	
	持有作自用
的租賃土地
權益
	建築物
	租賃物業
裝修
	辦公室
傢具
	辦公室
設備
	電腦設備
	車輛
	總計

	 
	 
	 
	 
	 
	 
	 
	 
	 

	成本：
	
	
	
	
	
	
	
	

	於2024年4月1日
	$	74,900,000
	$	16,800,000
	$	27,938,414
	$	903,738
	$	1,915,270
	$	10,534,020
	$	994,880
	$	133,986,322

	增添（註）
	–
	–
	3,315,885
	61,300
	400,484
	3,512,812
	–
	7,290,481

	處置
	–
	–
	–
	(36,109)
	(29,951)
	(150,255)
	–
	(216,315)

	 
	 
	 
	 
	 
	 
	 
	 
	 

	於2025年3月31日
	$	74,900,000
	$	16,800,000
	$	31,254,299
	$	928,929
	$	2,285,803
	$	13,896,577
	$	994,880
	$	141,060,488

	 
	 
	 
	 
	 
	 
	 
	 
	 

	累計折舊：
	
	
	
	
	
	
	
	

	於2024年4月1日
	$	30,794,004
	$	9,262,438
	$	17,262,697
	$	811,039
	$	1,239,847
	$	8,412,455
	$	925,374
	$	68,707,854

	年內支出
	1,394,220
	420,000
	1,301,786
	42,876
	205,421
	1,604,946
	59,976
	5,029,225

	處置後撥回
	–
	–
	–
	(34,470)
	(28,873)
	(150,255)
	–
	(213,598)

	 
	 
	 
	 
	 
	 
	 
	 
	 

	於2025年3月31日
	$	32,188,224
	$	9,682,438
	$	18,564,483
	$	819,445
	$	1,416,395
	$	9,867,146
	$	985,350
	$	73,523,481

	 
	 
	 
	 
	 
	 
	 
	 
	 

	帳面淨值：
	
	
	
	
	
	
	
	

	於2025年3月31日
	$	42,711,776
	$	7,117,562
	$	12,689,816
	$	109,484
	$	869,408
	$	4,029,431
	$	9,530
	$	67,537,007

	 
	 
	 
	 
	 
	 
	 
	 
	 






7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持有作自用的
租賃土地權益
	建築物
	租賃物業裝修
	辦公室
傢具
	辦公室
設備
	電腦設備
	車輛
	總計

	 
	 
	 
	 
	 
	 
	 
	 
	 

	成本：
	
	
	
	
	
	
	
	

	於2023年4月1日
	$	74,900,000
	$	16,800,000
	$	26,765,614
	$	901,907
	$	1,677,719
	$	10,854,279
	$	994,880
	$	132,894,399

	增添（註）
	–
	–
	1,172,800
	28,853
	566,660
	164,330
	–
	1,932,643

	處置
	–
	–
	–
	(27,022)
	(329,109)
	(484,589)
	–
	(840,720)

	 
	 
	 
	 
	 
	 
	 
	 
	 

	於2024年3月31日
	$	74,900,000
	$	16,800,000
	$	27,938,414
	$	903,738
	$	1,915,270
	$	10,534,020
	$	994,880
	$	133,986,322

	 
	 
	 
	 
	 
	 
	 
	 
	 

	累計折舊：
	
	
	
	
	
	
	
	

	於2023年4月1日
	$	29,399,784
	$	8,842,438
	$	16,037,752
	$	790,768
	$	1,445,328
	$	7,361,670
	$	865,398
	$	64,743,138

	年內支出
	1,394,220
	420,000
	1,224,945
	47,293
	115,206
	1,535,196
	59,976
	4,796,836

	處置後撥回
	–
	–
	–
	(27,022)
	(320,687)
	(484,411)
	–
	(832,120)

	 
	 
	 
	 
	 
	 
	 
	 
	 

	於2024年3月31日
	$	30,794,004
	$	9,262,438
	$	17,262,697
	$	811,039
	$	1,239,847
	$	8,412,455
	$	925,374
	$	68,707,854

	 
	 
	 
	 
	 
	 
	 
	 
	 

	帳面淨值：
	
	
	
	
	
	
	
	

	於2024年3月31日
	$	44,105,996
	$	7,537,562
	$	10,675,717
	$	92,699
	$	675,423
	$	2,121,565
	$	69,506
	$	65,278,468

	 
	 
	 
	 
	 
	 
	 
	 
	 




註：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增添包括經重新分類的按金及預付款項3,368,540元（2024年：無）。

申訴專員以長期租賃方式持有租賃土地權益。

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25
	2024

	 
	 
	 

	銀行現金
	$	87,525,166
	$	222,288,794

	庫存現金
	5,000
	5,000

	 
	 
	 

	
	$	87,530,166
	$	222,293,794

	 
	 
	 






9	應付約滿酬金

有關數額是在僱傭合約屆滿時須支付給僱員的約滿酬金。金額為僱員基本薪金的10%至25%（2024年：10%至25%）不等，但扣除強積金計劃的僱主供款。

10	稅項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附表1A第5(1)條，申訴專員獲豁免繳付根據《稅務條例》徵收的稅項。

11	承擔

於2025年3月31日計算，按照停車位不可撤銷之營運租賃合約應繳付的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2025
	2024

	 
	 
	 

	於一年內繳付
	$	8,400
	$	8,400

	 
	 
	 




除非在最少一個曆月前以書面通知退租，否則租約仍然有效。

12	累計資金管理

申訴專員在管理其累計資金時，基本目的是確保申訴專員的財政持續穩健。申訴專員無須承擔外部施加的對累計資金的要求。

13	金融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

風險管理由總務及財務組按照申訴專員核准的政策執行。總務及財務組與各營運單位緊密合作，鑑別和評估財務風險。申訴專員所涉及的信貸風險、資金周轉風險、利率風險及貨幣風險如下：

(a)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因交易對手不履行合約義務而對申訴專員造成財務損失的風險。申訴專員的信貸風險主要源自定期存款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申訴專員已訂定信貸政策，並持續監察這方面涉及的信貸風險。

現金存放於信貸評級穩健的金融機構，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額上限為財務狀況表內各項金融資產的帳面金額。申訴專員並無提供任何會使其涉及信貸風險的擔保。

(b)	資金周轉風險

申訴專員的政策是定期監察現時及預計的資金周轉需要，以確保維持足夠現金儲備應付短期及較長期的資金周轉需要。



13	金融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續）

(b)	資金周轉風險（續）

下表列載申訴專員的財務負債在報告年度結束時之剩餘合約年期，乃根據未貼現合約現金流及申訴專員可能被要求付款之最早日期編製：

	
	2025

	
	未貼現合約現金外流
	

	
	 
	

	
	一年以下
或即時到期
	一年以上
但兩年以下
	兩年以上
但五年以下
	未貼現合約
現金流總計
	帳面金額

	 
	 
	 
	 
	 
	 

	應付約滿酬金
	$	5,699,348
	$	4,901,999
	$	2,755,977
	$	13,357,324
	$	13,357,32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418,341
	–
	–
	5,418,341
	5,418,341

	 
	 
	 
	 
	 
	 

	
	$	11,117,689
	$	4,901,999
	$	2,755,977
	$	18,775,665
	$	18,775,665

	 
	 
	 
	 
	 
	 




	
	2024

	
	未貼現合約現金外流
	

	
	 
	

	
	一年以下
或即時到期
	一年以上
但兩年以下
	兩年以上
但五年以下
	未貼現合約
現金流總計
	帳面金額

	 
	 
	 
	 
	 
	 

	應付約滿酬金
	$	10,213,127
	$	4,547,993
	$	2,405,930
	$	17,167,050
	$	17,167,05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782,715
	–
	–
	4,782,715
	4,782,715

	 
	 
	 
	 
	 
	 

	
	$	14,995,842
	$	4,547,993
	$	2,405,930
	$	21,949,765
	$	21,949,765

	 
	 
	 
	 
	 
	 




(c)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價值因市場利率調整而浮動的風險。申訴專員所涉及的利率風險只有按市場利率計息的銀行結餘。

敏感度分析

估計假如利率整體上升╱下跌100個（2024年：100個）基點，而其他變數均維持不變，則申訴專員的盈餘及累積資金於2025年3月31日便會增加約428,000元（2024年：197,000元）。

以上的敏感度分析，是假定利率變動在報告年度結束當日已出現，並已應用到同日可能導致申訴專員涉及利率風險的金融工具內。100個基點的升跌，是管理層評估該年度結束當日至下一報告年度之內可能出現的合理利率變動而得出的。有關分析所依據的基準與2024年相同。

(d)	貨幣風險

申訴專員的所有交易均以港元計算，故不涉及任何貨幣風險。

(e)	 公平價值衡量

申訴專員的金融工具以成本或攤銷成本入帳的帳面金額，與其於2025年及2024年3月31日的公平價值並無重大差異。

14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涉及主要管理層人員的交易

主要管理層所有成員的酬金已在附註6披露。



15	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可能帶來的影響

截至本財務報表刊發日期止，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修訂，但在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亦沒有在本財務報表中採納，當中包括以下可能與申訴專員相關的修訂：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的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之修訂：匯率變動的影響：缺乏可兌換性
	2025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之修訂：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對金融工具的分類及計量的修訂
	2026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年度改進－第11卷
	2026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財務報表列報及披露
	2027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非公共受託責任附屬公司：披露
	2027年1月1日




申訴專員現正評估該等修訂於初次應用期間所造成的影響。至目前為止，申訴專員認為採納該等修訂不大可能會對本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申訴人約章

公署竭誠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為充分履行職務，公署與申訴人訂立以下約章：

	公署的承諾

	•	專業、公正及有效率地處理申訴

	•	適時知會申訴人查訊的進度及結果

	•	清楚解釋公署的決定

	•	保障申訴人的私隱

	•	對市民有禮及尊重




申訴人若不滿意查訊結果，可來函公署及提出理據要求覆檢個案。若對個別職員或服務有任何意見，可向公署專責總行政主任提出。公署會秉持專業公正的精神跟進個案。

	申訴人的責任

	•	清楚說明申訴事項

	•	適時提供真確的資料（包括事件經過、可供核實其身份及確定聯絡方法的所需資料等）

	•	配合查訊工作

	•	以合理的態度提出申訴

	•	對職員有禮及尊重



若申訴人未能配合，查訊進度及╱或結果可能會受影響。屆時公署會視乎實際情況，決定採取適當措施，包括根據所獲得的證據作出判斷，或終止查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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